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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布 令

为了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处置安全生产事故事件，保障职工生命

和财产安全，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机制，增强应对安全生

产事故的主动性和实效性，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危害。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公司

确定由运行保障部负责编制修订《突发安全事故（灾害）应急预案》。

编制人员按照《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并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在 2011 年 1 月发布实施的《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

限公司龙潭子采石场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2014 年 1 月、2016

年 6月修订发布的《镇安县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突发事故（灾害）

应急救援预案》的基础上完成了预案的编制和修订工作，并通过镇安

县应急管理局备案。经 2019 年 5月 20 日重新修订完善后公司邀请有

关专家和领导对本预案进行了评审并获得通过。

因我公司矿山生产规模小、作业人员少、矿山岩层结构稳定等实

际情况，结合本单位危险因素及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及危害程度分

析，将综合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合并编写。同时采纳了各位评审

专家的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使预案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公司总经理办公会2019年 7月28日会议一致通过了本预案的修

订。现予以发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请公司经理办公会及矿山公司

要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应急抢险相关人员按照应急预案的具体要求，

进行认真学习培训，熟悉预案内容，做好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抢险救

援准备工作。对预案中涉及到的可能发生的危险、危害因素要全面预

防，做到防患于未然。

签发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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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镇安县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突发

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是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管理”

的生产方针，以“以人为本”为主导思想，规范本单位应急管理工作，

提高应对和防范风险与事故的能力，在突发事件、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

下，最大限度的减少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环境损坏等社会影响的重要

措施。为了保证迅速、有序、有效地实施现场急救与安全转送伤员，避

免和降低事故（灾害）造成的损失，保障员工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身心健康，制定本预案。

1.2 编制依据

1.2.1 主要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3

号（2014 年 12 月 1 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 年 5 月 1 日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护法》--（2008 年 1 月 1 日实施）

（4）《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29639-2013)

（5）《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发

[2010]23 号）

(6)《生产过程危险和有害因素分类与代码》（GB/T13861-2009）

(7)《安全生产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 2007

年 6 月 1 日实施）

(8)《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 397 号）

（9）《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88

号令.2016 年 7 月 1 日施行）

（10）《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08

号.2019 年 4 月 1 日实施）

（11）《矿山安全法》（2009 年 8月 27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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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九号，

2007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13）《防洪法》（1998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1.2.2 主要技术标准

《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安全规程》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全管理与监督检查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

令 39号）《爆破安全规程》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标准化规范小型露天采石场实施指南》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AQ/T9007-2011

1.2.3 矿山介绍及相关资料

矿山位于庙坡村五组，为山坡型露天矿山，规模 45 万吨/年，采用

公路开拓汽车运输的开拓方式，自上而下分层顺序采矿方法。矿山自主

开采，公司具备矿山开采资质。矿山的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是商洛尧柏秀

山水泥有限公司，对矿山安全工作（包括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全权

负责，负责对矿山安全工作的宏观管理与监督和协助、配合。

相关资料如下：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初步设计》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安全专篇》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初步设计变更

说明》等资料。

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镇安县龙潭子水泥用灰

岩矿山开采范围区域内所发生的坍塌、坠落、滑坡、火灾等突发危害事

故的应急救援，也作为事故预防和演练的依据。

1.4 应急预案体系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镇安县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因生产

规模相小、作业人员少、矿山岩层结构稳定等实际情况，将综合应急预

案和专项应急预案合并编写。本应急预案针对露天采石场开采区域内可

能发生的坍塌、滑坡、爆破等重大事故制定了应急预案和现场应急处置

方案，并明确了各相关部门和从业人员的职责。本预案体系与《商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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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镇安县突发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

《永乐镇突发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相衔接。

1.5 应急工作原则

1.5.1 以人为本，安全第一。

事故现场应最大限度的降低事故造成的损失和危害，防止事故扩

大；最大限度的降低人员伤害。在救援现场，当救援人员的生命受到严

重威胁时应立即撤离救援人员等。现场受伤人员现场有条件时应立即救

治，无条件时立即转移。充分发挥机械从业人员自我防护的主观能动性，

充分发挥专、兼职救援力量的骨干作用。

1.5.2 统一领导，分级负责

在镇安县委、县政府事故应急办的统一领导下，矿山应急救援领导

小组要积极响应，按照各自职责权限，参与县域境内各类突发事故的应

急救援、应急管理和应急处置工作，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责任主体职责，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和应急工作机制。

1.5.3 充分准备，科学救援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

镇安县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专项应急预案 现场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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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专家技术骨干作用，实行科学民主决策。

采用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增强应急救援能力，确保应急救援的科学、

及时、有效。

1.5.4 预防为主，平战结合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做好预防、预测、预警工作。做好常态下的

风险评估、物资储备、队伍建设、装备完善、预案演练等工作。

第二章 事故风险描述

2.1 重大危险源

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或临时生产、加工、搬运、使用或储存危险品

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装置、设施或场所，以及其他存在危险能量

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装置、设施或场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关

于开展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将申报的重大危险源分

为如下 9 个类别：（1）储罐区（储罐）（2）库区（库）（3）生产场

所（4）压力管道（5）锅炉（6）压力容器（7）煤矿（井工开采）（8）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9）尾矿库

根据我公司矿山实际情况，可能存在重大危险源的情况有（1）生

产场所（2）压力管道、压力容器（3）民用爆破器材库

而我公司矿山爆破作业均由第三方专业爆破公司实施，故矿山现场

未设置爆破器材库；本矿山为小型采石场，采出量小，单次爆破最大炸

药使用量不超过 1000 公斤，导爆管最大使用量不超过 100 发，未超过

国家安监部门规定的相关临界量；矿山使用的空气压缩机、储气罐、输

送管道均储存传输的是无毒、非可燃性气体介质，不属于重大危险源。

故我公司矿山无构成重大危险源因素。

影响矿山安全的一般危险、有害因素有：坍塌事故、滑坡事故、爆

破事故、坠落事故、机械伤害事故、触电伤害事故、道路运输事故、火

灾、粉尘危害等，针对以上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危害因素预防措施分

析。

2.2 事故风险描述

2.2.1 坍塌事故

采石场在开采过程中，由于岩层松动、掏底开采、爆破等原因均易

造成山石脱落甚至山体坍塌。

坍塌事故的主要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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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采作业面、边坡有浮石；

（2）形成了伞檐、根底和空洞的采剥工作面；

（3）有裂隙的采剥工作面；

（4）可能产生滑塌的边帮；

（5）爆堆高度过高在下方掏挖装车、作业；

（6）超过规定高度的台阶等；

事故危害程度：

（1）各平台边坡零散浮石滑落、垮塌，可造成现场作业人员、机

械受到伤害，严重时导致现场作业人员严重受伤或伤亡；

(2)事故发生后，破坏矿山整体安全环境，平台宽度、坡度达不到

安全标准要求，给后期安全建设带来困难；

（3）事故发生后可能埋压、损坏施工用的供风、供电线路，给安

全生产造成重大影响。

主要防治措施：

（1）采用先进、安全的开采爆破工艺，避免因施工不合理（如掏

底、硐室爆破等）形成伞檐体、岩层松动等不安全因素；

（2）及时清理边坡、作业面的浮石及松散岩层；

（3）安全管理人员日常检查中应认真排查现场有无裂缝、浮石、

边帮松动等现象，及时排除隐患；

（4）爆堆高度超过挖掘机最高采挖高度时应先实施爆堆卸载降低

高度，严禁在下方掏挖装车；

（5）按规定确定边坡角度、台阶高度。

2.2.2 滑坡及边坡失稳事故

3.2.2.1 滑坡事故

滑坡是露天矿常见的灾害，露天矿生产和挖掘过程中形成的斜坡或

天然斜坡，在重力作用下，沿一定的软弱面（或软弱带）整体的向下滑

动的现象叫滑坡。露天矿产生滑坡的重要原因和外界诱发因素有：地质

条件、地貌条件、内外营力和人为作用等。

影响和导致露天矿滑坡的主要原因：

（1）边坡岩石性质发生变化；

（2）边坡内岩石节理裂隙发育；

（3）边坡内部及露天坑底存在采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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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气候影响。包括雨量、特大暴雨量、降雨频度、积雪、地表

水大小、排水方式等；

（5）未按设计要求施工；

（6）遇到新的岩层，未进行力学分析与计算，重新确定边坡角；

（7）未使用有效的加固与支护措施；

（8）台阶边坡角参数设计不合理；

（9）其他技术参数如最终边坡角太陡、开采深度太大、台阶宽度

太窄等；

（10）露天矿爆破方式及最大爆破装药量的影响等；

（11）自然风化程度及人工破坏等；

（12）施工强度太大、施工技术力量与水平薄弱等；

（13）边坡维护和管理不到位；

（14）作业人员违章操作等。

事故危害程度：

（1）造成露天矿生产停止、中断，或生产秩序紊乱；

(2)破坏设备设施，填埋钻孔；

(3)造成人员伤亡；

(4)破坏矿山及地方的供电、供排水、交通等生产生活系统。

主要防治措施：

（1）采取遮挡、拦截、护墙、护坡、削坡等措施进行加固；

（2）严格按照有设计资质部门提供的施工设计和施工方法正确施

工，保证有足够的台阶宽度；

（3）圈定危险区，设立危险警戒和标志；

（4）建立和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把握安全生产关；

（5）处处实施安全生产确认制；

（6）采用松动爆破等爆破手段形成终了边坡；

（7）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按设计要求对边坡进行修整；

（8）在终了边坡上植被，防止水流冲刷破坏边坡；

（9）对重点部位和潜在滑坡危险的地段进行定点定期观测和应力

测试；

（10）根据不同岩性，重新设计或修改以放缓边坡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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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采场爆破引起的振动、人工开挖与排土等活动对边坡的影

响进行力学分析与计算，对露天台阶及大型车辆行驶时的动力载荷承载

分析，确定合理的施工方式和施工程序，防止人为诱导滑坡和边坡失稳。

2.2.2.2 边坡失稳事故

边坡失稳往往是在外界不利因素影响下触发和加剧的。这些外界因

素往往导致土体剪应力的增加或抗剪强度的降低，使土体中剪应力大于

土的抗剪强度而造成滑动失稳。

原因

造成边坡土体中剪应力增加的主要原因有：坡顶堆物，行车；基坑

边坡太陡；开挖深度过大；土体遇水使土的自重增加；地下水的渗流产

生一定的动水压力；土体竖向裂缝中的积水产生侧向静水压力等。

引起土体抗剪强度降低的主要因素有：土质本身较差；土体被水浸

润甚至泡软；受气候影响和风化作用使土质变松软、开裂；饱和的细砂

和粉砂因受振动而液化等。

预防措施

(1)基槽(坑)开挖、基础工程施工和土方回填应连续进行，尽快完成。

施工中应防上地面水流入槽、坑内、以免边坡塌方；同时还应做好地面

排水设施，避免边坡附近土体勺积水，而造成边坡塌方。

(2)挖方边坡不放坡作成直立壁并不加支撑时，要求土质均匀且地下水

位低于基槽：坑)底面标高，挖土深度应符合第 3 章表 3―9 规定数值。

基槽(坑)土方开挖不符合上述条件时，应按规定放坡或作成直立壁加支

撑。

(3)选用合适的边坡坡度。当地质条件良好、土质均匀且地下水位低于

基槽(坑)底面标高时，挖方深度在 5m 以内。

(4)在软土地区开挖基槽(坑)时，必须事先做好地面排水和降低地下水

位工作，地厂水位应降低至基底以下 0．5～1．0m 后，方可开挖。降

水工作应持续到回填完成。

(5)当建筑场地不允许放坡开挖而需设置坑壁支撑时，应根据开挖深度、

土质条件、地下水位、施工方法、相邻建筑物和构筑物等情况进行选择

和设计。支撑必须牢固可靠，确保安全施工。

(6)在基槽(坑)边坡顶上侧堆土或材料，或设置施工机械时，应与槽(坑)

边缘保持一定距离，以保证边坡或直立壁的稳定。当土质良好时，堆土

或材料距边缘 0．8m 以外，堆高不宜超过 1．5m。

http://www.so.com/s?q=%E6%96%BD%E5%B7%A5%E4%B8%A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B0%E9%9D%A2%E6%B0%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D%91%E5%86%8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B0%E9%9D%A2%E6%8E%92%E6%B0%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B0%E9%9D%A2%E6%8E%92%E6%B0%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AE%BE%E6%96%B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9F%E4%BD%9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A7%AF%E6%B0%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4%BE%E5%9D%A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9F%E8%B4%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0%87%E9%AB%9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D%AF%E5%9C%9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99%8D%E6%B0%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99%8D%E6%B0%B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B%BA%E7%AD%9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BA%E5%9C%B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B%BA%E7%AD%91%E7%89%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E%84%E7%AD%91%E7%89%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0%86%E5%9C%9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6%BD%E5%B7%A5%E6%9C%BA%E6%A2%B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E%B9%E7%BC%9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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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开挖土方时，应合理确定开挖顺序和分层开挖深度，自上而下、分

层分段地进行。禁止采用先挖坡脚的方法。当接近地下水位时，应先完

成标高最低处的挖方，以便在该处集中排水。

治理方法

基槽(坑)边坡发生坍塌后，除了清除塌落的土方外，还应针对造成

塌方的原因和场地条件，分别采取改缓边坡坡度、卸除坡顶荷载，或对

土壁进行支护(如堆放装土草袋、设支撑、打设简易板桩等)后，再继续

施工。

2.2.3 爆破事故

在采石场爆破开采过程中若爆破操作及盲炮处理不当、爆破器材管

理不当，可能引发爆破伤亡事件，直接导致人员伤亡，并可能引发山石

迸溅打击等二次事故。爆破产生的危害方式有拒爆危害、早爆危害、爆

破振动危害、爆破冲击波危害等。

爆破危害主要危险源：

（1）爆破的警戒区域；

（2）爆破后存在盲炮的区域；

（3）爆破后规定的等待时间内的爆破地点；

（4）结构位置和方向不能防止飞石危害的避炮点；

（5）爆破器材储存的专用仓库和储存室；

（6）未及时清点回库的爆破器材存放点；

导致爆破事故的主要原因：

（1）爆破设计不合理；

（2）炸药及爆破器材存在质量缺陷或安全隐患；

（3）爆破作业后未检查或检查不彻底，未清理出拒爆残余炸药；

（4）炸药运输过程中的强烈震动或摩擦；

（5）起爆工艺不合理或违章作业；

（6）装药工艺不合理或违章作业；

（7）警戒不到位，信号不完善，安全距离与范围不够；

（8）无爆破证或技术资质，爆破人员或指挥人员违章；

（9）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10）雾天、雨天或雷电区爆破；

（11）其他意外事故。

事故危害程度：

http://www.so.com/s?q=%E5%9D%A1%E8%84%9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8D%B7%E8%BD%B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8D%89%E8%A2%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D%BF%E6%A1%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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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爆破作业现场爆炸事故的危害程度

爆破作业现场发生爆炸事故一般是炸药雷管质量不合格、起爆器材

质量不良、违章作业、不按操作规程处理盲炮哑炮。引起早爆或部分爆

破物品不起爆或迟爆。早爆时，作业人员往往未撤离至安全区域，造成

爆破作业人员伤亡；部分爆破物品不爆或迟爆造成盲炮哑炮，易引起返

回作业面作业人员在清理爆破作业现场时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作业人员

伤亡。

（2）炸药或雷管装卸、运输、储存爆炸事故的危害程度

炸药雷管在装卸运输当中违章操作，踩踏、撞击、遭遇雷电等发生

爆炸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运输车辆、周围建筑物损毁；在储存当中违

章存放，管理不善，或遇明火引起爆炸事故，造成值班人员伤亡和库区

周边人员伤亡、库房建筑物损毁。

主要预防措施：

（1）严格按照设计的爆破布孔、填充药量、起爆方式实施爆破作

业，根据最小抵抗线确定药量，校核爆破安全距离；

（2）采用合格的爆破器材、装填工具、起爆装置；

（3）爆破作业实施后，待边坡稳定等危险期过后首先检查是否有

盲炮，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进行处理，禁止打残眼；

（4）爆破预警到位，确保有良好的联络信号装置；

（5）严禁在雨、雾、雷电、夜间等不适合爆破施工的自然、时间

因素下实施爆破作业；

（6）爆破后不得立即进入采场范围，待山体稳定后方可进入作业

安全等待时间应在 2—5小时之外。

2.2.4 坠落事故

在首采区、边坡打炮眼等高处作业中，由于管理指挥不当、防护措

施不力、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辆等机械设备在小工作台面运行、清

理边坡浮石、岩层剥落会引发大面积人员坠落、伤亡。

导致坠落危害的主要因素：

（1）距离地面高度 2 米以上的作业；

（2）坡度超过 30°的坡面上作业；

（3）安全绳没有拴在牢固地点的作业；

（4）多人同时使用一条安全绳的作业；

（5）采场内有坠入危险的采坑、陷坑、泥浆池等区域内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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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挖掘机等重型机械距平台边缘小于 2米的地段行驶工作等。

事故危害程度：

轻微伤害可造成人员皮肤撕裂、肢体受伤、骨折，严重时可导致人

员伤亡。

主要预防措施：

（1）在有坠落危险的作业范围内（如距地面高于 2 米的高空作业、

超过 30°的斜坡作业等）必须有可靠的安全预防措施；

（2）使用安全防护工具（如安全绳、安全带等）时，首先检查是

否合格有效，按相关要求安全使用；

（3）采场内不得存在有坠落危险的采坑、陷坑等危险区，如必须

存在则应有符合规定的安全防护措施和警示标志；

（4）采场内运输平台、开采平台的运输道路、行走通道设计必须

距平台外缘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5）危岩边缘、台阶外缘应设立防护挡墙。

2.2.5 机械伤害事故

机械伤害因素：

机械伤害主要是指机械设备运行（静止）部件、工具直接与人体接

触引起的夹击、碰撞、剪切、卷入、绞、碾、割、刺等形式伤害。在机

械设备运行、维修过程中，由于违章指挥、违章作业、防护措施不力等

产生机械部位部件伤人事件。导致机械伤害事故的主要因素有：

（1）采场内相邻作业安排不合理，有交叉作业现象；

（2）专业技术与职业培训力度不够；

（3）修理人员的理论与操作水平存在缺陷；

（4）业务能力与事故辨识能力不够；

（5）未遵守设备维修安全注意事项；

（6）无专用维修工具；

（7）未能遵守设备维修保养章程，未定期更换备品备件；

（8）设备严重老化；

（9）违章作业；

（10）作业人员存在麻痹大意思想，有粗心、浮躁、简单、省力的

思想倾向；

（11）安全培训和安全确认制落实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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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管理上的缺陷，管理层的重视度不高，未严格落实现场安全

措施；

（13）设备安全防护不到位，未认识及整改；

（14）其他类型的机械伤害。

机械伤害原因：

机械造成伤亡事故的主要原因为：作业人员麻痹大意违反操作规

程；材料设备质量问题；安全管理未落到实处。

事故危害程度：

机械伤害，易发生撞伤、碰伤、绞伤、咬伤、打击、切削等伤害，

会造成人员手指绞伤、皮肤裂伤、骨折，严重的会使身体被卷入轧伤致

死；或者部件飞出、打击致伤，甚至会造成死亡。

主要防治措施：

（1）特种技术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进行上岗前培训；

（2）作业点安排合理，不得有交叉作业、旋转半径内相邻作业、

上下平台垂直交互作业；

（3）设备维修保养时必须有专业人员和必要的专用工具；

（4）定期检查、保养、更换设备部件，严禁设备带病作业；

（5）加强安全生产知识培训，杜绝“三违”行为。

2.2.6 电击触电事故

电击危险源主要分布在矿山变电室、生活区、修理焊接区、上山施

工线路、浅孔凿岩作业现场、使用电动工具、照明工具线路等，都存在

直接触电或间接接触电击的可能。

事故危害程度：

触电伤害是由电流的能量造成的，当伤害电流通过人体时，人体受

到局部电能作用，使人体内细胞的正常工作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产生生

物学效应、热效应、化学效应和机械效应，会引起压迫感、打击感、痉

挛、疼痛、呼吸困难、血压异常、昏迷、心律不齐等，严重时会引起窒

息、心室颤动而导致死亡。

电击危险因素：

（1）产生原因：电气线路或电气设备在设计、安装上存在缺陷，

或在运行中缺乏必要的检修维护，使设备或线路存在漏电、过热、短路、

接头松脱、断线碰壳、绝缘老化、绝缘击穿、绝缘损坏、PE 线断线等隐

患；没有设置必要的安全技术措施（如保护接零、漏电保护、安全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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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电位连接等），或安全措施实效；电气设备运行管理不当，安全管理

制度不完善；没有必要的安全组织措施；专业电工或机电设备操作人员

的操作失误，或违章作业等。

（2）伤害方式：由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机械效应对人体造

成局部伤害，形成电弧烧伤、电流灼伤、电烙印、电气机械性伤害、电

光眼等。

（3）伤害途径

直接烧伤：当带电体与人体之间发生电弧时，有电流流过人体形成

烧伤。直接电弧烧伤是与电击同时发生的。

间接烧伤：当电弧发生在人体附近时，对人体产生烧伤。包括融化

了的炽热金属溅出造成的烧伤。

电流灼伤：人体与带电体接触，电流通过人体由电能转换为热能造

成的伤害。

主要防治措施

（1）坚持电气专业人员持证上岗，非电气专业人员不准进行任何

电气部件的更换或维修。

（2）建立临时用电检查制度，按临时用电管理规定对现场的各种

线路和设施进行检查和不定期抽查，并将检查、抽查记录存档。

（3）检查和操作人员必须按规定穿戴绝缘胶鞋、绝缘手套；必须

使用电工专用绝缘工具。

（4）临时配电线路必须按规范架设，架空线必须从采用绝缘导线，

不得采用塑胶软线，不得成束架空敷设，不得沿地面明敷。

（5）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的架设和使用必须符合《施工现场临时用

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88）的规定。

（6）施工机具、车辆及人员，应与线路保持安全距离。达不到规

定的最小距离时，必须采用可靠的防护措施。

（7）各施工用电末端应装置必要的漏电保护器、空气开关、热过

载保护等应急保护措施。

2.2.7 道路运输伤害事故

原因分析：

（1）违章行车，超速行驶；

（2）雨、雪天气路滑，制动失灵；

（3）车辆缺乏维护，车况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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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违章驾驶，应急处置措施不当；

（5）行车注意力不集中，疏忽大意，心存侥幸；

（6）行车环境差，因道路狭窄、曲折、弯急、路面不平、视线不

良等因素影响；

（7）管理欠缺，相关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力。如车辆安全行驶制

度不落实、车辆维修不及时、交通信号标志设施缺陷等因素。

事故危害程度

车辆运输危害形式为：会车时车辆相撞，导致车损人伤；车辆失控

撞坏矿山现场作业设备设施；车辆制动系统失效，撞击后车损人亡；车

辆行驶中撞（挤）伤人；车辆失控冲出路面翻下边坡（台阶）导致车辆

损毁、人员伤亡。

主要防治措施

（1）针对公司实际，不断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2）以教育为基础，提升驾驶员安全行车意识；

（3）开展安全活动，促进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4）落实预防为主措施，加强车辆安全督促检查；

（5）结合出现的问题，深化落实整改措施；

（6）加强现场管理力度，促进基础工作上水平。

2.2.8 粉尘危害

露天矿山产生粉尘危害的主要因素有凿岩、爆破、铲装、运输、破

碎等过程中所产生的并能长期悬浮在生产环境中的微小颗粒物，其有害

化学成分主要为石英、磁黄铁矿等，在生产场所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是二

氧化矽，长期吸入将导致矽肺病，严重影响工人身体健康。

粉尘危害的主要原因：

（1）工人过早进入爆破后的工作场所；

（2）露天通风不畅；

（3）工人站在凿岩设备排尘设施的下风侧；

（4）钻机无除尘设备与装置；

（5）泥质路面质量太差；

（6）无洒水降尘、除尘设备；

（7）洒水不及时或不经常；

（8）无辅助与强制通风设施。

粉尘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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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长期吸入粉尘后，使肺组织发生病理学改变，因此丧失正常的

通气和换气功能，严重损害身体健康。长期吸入大量的粉尘后，可得矽

肺病，最后使人的肺部失去功能而窒息死亡。

主要防治措施

（1）采用先进凿岩、爆破工艺设备，有效除尘降尘；

（2）作业人员劳保用品佩戴齐全，完善防护措施；

（3）爆破作业待炮烟、粉尘完全散落后方可进入作业区；

（4）铲装过程中挖机、车辆司机应紧闭门窗，严密缝隙，防止室

外污风进入，驾驶室内采用通风调温设施减少空气中的含尘量；

（5）利用洒水车定时对运输道路、作业场所洒水降尘，减少污染，

消除危害。

2.2.9 火灾危害

火灾危害的因素：

（1）明火引发的山林火灾；

（2）油料在运输、保管、储存、使用不当时引起的火灾；

（3）机械、车辆自燃引起的火灾；

（4）电气设备、供电线路的绝缘损坏、性能不良、短路、过载符

合引起的火灾；

（5）焊接、切割时焊花、铁屑飞溅引发的火灾；

（6）雷击等自然现象引发的火灾。

火灾危害的主要原因：

（1）作业人员在采区吸烟、生火取暖处置不当引发的火灾；

（2）油料运输、储存不规范，设备加注燃油、润滑油时操作不当

或违章作业而引发的火灾；

（3）机械、设备、车辆性能不良、电气短路自燃引发的火灾；

（4）设备维修时作业场所清理不彻底引发的火灾；

（5）易燃物遭到雷击等自然现象引发的火灾。

事故危害程度：

一旦发生起火，可能烧毁作业现场的设备、设施、生产物资、生活

区建筑等；山林中容易引发山林火灾；严重时危及人员生命。

主要防治措施

（1）作业人员在特殊场所、特殊作业时不得吸烟，安全场所吸烟、

取暖后必须做到人走火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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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山现场应用灭火器、消防沙、蓄水池等火灾预防措施；

（3）油料的运输、储存、加注应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

（4）车辆、设备等应定期检查更换配件，性能良好。

第三章 应急救援组织机构及职责

3.1 应急组织体系

结构如下图：

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董事长

副组长：总经理

成 员：主管副总、部门负责人

应急救援指挥部

总 指 挥：董事长

副总指挥：总经理

成 员：主管副总、部门负责人

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

现场指挥：主管矿山副总

现场副指挥：事故单位负责人

成员：由事故单位的主管人员

及公司各职能部门人员组成

应急救援队伍

组长：生产部门安全负责人

成员：各作业组组长、生产骨干

抢

险

组

救

护

组

保

卫

组

专

家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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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应急救援抢险队伍。由矿山生产现场总负责人担任队长，队

员由矿山作业人员组成，组织由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技术专家组

由公司采矿工程师、技术员等人及社会有关机构专家组成。

3.2 指挥系统及其职责

3.2.1 指挥领导机构

（1）应急救援组织

总 指 挥：冯 华

副总指挥：张 涛

成 员：佘建国 孟志朋 吴开齐 石宏宸 张青琦 张佳佳

李宏飞 李红军

（2）应急指挥部

应急指挥部设在办公室。根据人事变动情况，应及时调整应急救援

指挥部及领导小组成员。

3.2.2 应急救援指挥部或领导小组职责

3.2.2.1 日常职责：

（1）负责“应急救援预案”的制订和完善工作。

（2）负责组建应急救援队伍（以发文名单为准）。

（3）负责组织排险队、救援队、医护队的实际训练等工作。

（4）负责建立通信与警报系统，储备抢险、救援、救护方面的装

备、物资。

（5）负责督促做好事故的预防工作和安全措施的定期检查工作。

尤其是汛期应要求派人进行 24 小时值班、巡查。对查出的隐患，应及

时处理。加强防塌陷、滑坡的监测等安全管理工作。

3.2.2.2 应急时职责：

（1）发生事故（灾害）时，应根据事故发展的态势及影响发布和

解除应急救援命令、信号。按指挥人员、应急救援队的职责，立即组织

应急救援。

（2）向上级部门、当地政府和友邻单位通报事故的情况。

（3）必要时向当地政府和有关单位发出紧急救援请求。

（4）负责事故（灾害）调查的组织工作。

（5）负责总结事故的教训和应急救援经验。

3.2.3 指挥部人员分工及各部门职责

（1）总指挥：负责组织本单位的应急救援指挥工作(并对事故发展

态势及影响及时、果断组织指挥、决策)；

（2）副总指挥：协助总指挥负责应急救援的具体指挥工作，及时

汇报现场应急救援情况；

（3）安全员：协助总指挥做好事故报警、情况通报及事故处置；

（4）后勤人员：负责灭火、警戒、疏散、道路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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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现场负责人：负责事故处理时设备和人员的调度工作，负责

抢险救灾期间收集气象信息，并及时报告总指挥及有关人员。负责事故

现场通讯联系和对外联系。

（6）电工：协助总指挥负责工程抢险、抢修的设备安装现场指挥。

（7） 材料员：负责抢险救援物资的供应及运输工作；负责爆破物

品、燃油的运输、储存安全跟踪及管理。

3.3 应急救援小组

3.3.1 组建救援小组

公司建立应急救援小组。因矿山规模小，作业人员少，结构简单，

故设立现场抢险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技术专家组。

3.3.2 应急救援小组职责

(1) 现场抢险组

组 长:冯华

成 员：曹永强 吴开齐 石宏宸 张青琦 张佳佳

职 责：负责实施现场人员抢救和事故现场清理工作。

(2) 医疗救护组

组 长：张涛

成 员：孟志朋

职 责：负责伤员的紧急医疗救护工作。

(3) 后勤保障组：

组 长：李红军

成 员：李宏飞

职 责：负责伤员运送、抢险物质设备供应、调配，保障电力通

信。

(4) 技术专家组：由政府应急专家库成员、安监、公安、环保等部

门专家及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组成。

职 责：负责提供事故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持，负责侦察、核实、

控制事故区域的边界和范围，并掌握其变化情况。

3.3.3 教育、训练与演练

(1)应对矿区从业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危害程度的宣传，使其了解

潜在危险的性质和健康危害，掌握必要的自救知识，了解预先指定的疏

散路线和集合地点，了解各种警报的含义和应急救援工作的有关要求。

(2)基础培训与训练的目的是保证应急人员具备良好的体能、战斗

意志和作风，明确各自的职责，熟悉本单位潜在重大危险的性质、救援

的基本程序和要领，熟练掌握个人防护装备和通讯装备的使用等；专业

训练关系到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主要包括专业常识、堵源技术、抢运

及清消和现场急救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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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应根据本单位的实际，针对危险源可能发生的事故（灾害）做

好应急救援的技术、装备的维护和检查，应以多种形式开展应急演练。

包括每年至少一次实战模拟综合演习。

3.3.4 应急救援队应急职责

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灾害），在指挥部的领导和指挥下，根

据生产事故（灾害）的性质、现场情况和应急救援技术要求，正确穿戴

好个人防护用品与安全器具，迅速组织应急救护人员，采取有力措施，

以最短的时间，最短的距离、最快的速度到达现场，按各自的任务及时

有效地排除险情，控制并消除事故，抢救伤员，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第四章 预警与信息报告

4.1 预警

4.1.1 预警行动

当判断结果符合启动本应急预案的条件或接到事故报警后，立即发

出启动预案的指令；指令有关部门启动预案；通知本公司应急组织成员、

应急抢险队伍、各职能部门进入预警状态。

4.1.2 预警级别

根据矿山范围内安全隐患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发展情况和紧迫性

等因素，由低到高划分为黄色、红色两个预警级别。

（1）黄色预警：当气象部门、各级安委会发布大风、大雪、大雨、

高温等恶劣天气黄色预警，以及矿山内发生一起较大突发事故时，可发

布危害黄色预警；

（2）红色预警：当气象部门、各级安委会发布大风、大雪、大雨、

高温等恶劣天气红色预警，以及矿山内有可能发生重大突发事故时，可

发布危害红色预警。

4.1.3 预警信息

当出现突发情况，可能危及矿山内部及外部范围安全时，应根据实

际情况实施预警信息发布，信息内容包括突发事故的类别、预警级别、

起始时间、警示事项、应采取的措施及发布单位等。发布途径根据需要

可采用警示牌、电话通讯、短消息、广播、电视台等手段进行信息公示

告知。

4.1.4 预警的发布和解除

（1）黄色预警：由企业应急救援小组发布和解除，上报公司安委

会备案；

（2）红色预警：由企业属地的村、镇应急办提出预警发布和解除

建议，并报镇、县级应急办备案，由镇、县级应急办或授权企业事故应

急小组发布和解除。

4.1.5 预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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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部门发布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响应级别预警时，企业事故应

急指挥小组应按照本预案相应级别规定进行响应。

（1）黄色预警响应：加强领导带班，加强现场巡查，发现问题及

时处置、报告。企业事故应急指挥小组与各作业小组的通讯设备处于开

通状态，各作业小组组长、矿山安全员上岗到位，严格制止并纠正违章

作业现象，尽快消除安全隐患，同时密切关注自然灾害，做好抢险救灾

的各项准备工作；

（2）红色预警响应：在黄色预警响应的基础上，各有关人员高度

关注重大危险源及自然灾害动态，现场负责人要主动了解掌握情况，加

强值班和监测密度，必要时矿山全面终止各项作业，组织人员、机械撤

离现场至安全地带。

4.2 信息报告

发生坍塌、爆破、坠落等重大事故时，第一发现人应立即通过电话

报警，向现场负责人说明事故地点、事故类型、伤害程度等概况，现场

负责人立即通过电话向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汇报事故情况。

应急领导小组组长根据事故事故灾害严重程度，决策是否需要外部

援助。如需外援，迅速向签订有协议的应急机构求援或拨打

110、119 或 120 急救电话寻求救援。

4.2.1 信息上报

由总指挥负责于 1 小时内向县应急管理局等有关部门报告。应急办

公室接到事故上报后，24 小时内写出事故书面报告，逐级上报。事故报

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发生事故的单位概况及事故发生的间、地点；

（2）事故发生的类型；

（3）事故现场情况、事故的简要经过、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

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4）事故原因、性质的初步判断；

（5）事故抢救处理的情况和采取的措施；

（6）需要有关部门单位协助事故抢救和处理的有关事宜；

（7）事故报告单位、签发人和报告时间。

4.2.2 信息传递

总指挥通过电话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如：县应急管理局、经贸局、

环保局、永乐镇政府等针对事故的具体类型、危害程度进行汇报，并根

据事故的性质和危害程度，判断是否报请上一级应急救援指挥机构启动

上一级应急救援预案。

第五章 应急救援响应

5.1 响应分级



- 28 -

5.1.1 响应分级的基本原则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

人员伤亡或直接经济损失，事故一般分为以下等级：

（1）特别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上重

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2）重大事故，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

上 100 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亿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

故;

（3）较大事故，是指造成 3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

上 50 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事故;

（4）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或

者 1000 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由于我公司矿山规模小，作业人数少，且作业点、作业小组分散型

布置，生产工艺简单。按照可控性、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小型露天采

石场生产事故原则上分为一般矿山突发事故（Ⅳ级）和较大矿山突发事

故（Ⅲ级），因而有两种响应级别。

5.1.2 相应处置措施

应急处置措施要围绕应急救援的基本任务即抢救受害被困人员，控

制危险源，指导群众防护和组织群众撤离，消除现场隐患和危险后果来

展开。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施救、安全施救、有效施救。有效防控应急

处置过程风险。实施科学化、规范化的应急处置，努力提高现场应急处

置措施的时效。

应急救援指挥部要充分发挥专家组、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

和救援队伍指挥员的作用，实行科学决策，针对发生的事故和险情制定

有针对性的应急处置措施，并按照事故发展态势及时对处置措施进行补

充完善。

5.1.2 响应分级

5.1.2.1 一般矿山突发事故

（1）造成 3 人（不含 3人）以下死亡的,；

（2）造成 3（含 3人）人以上 10 人（含 10 人）以下重伤的；

（3）造成 100 万元（含 100 万）以上 1000 万元（不含 1000 万）

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5.1.2.2 较大矿山突发事故

（1）造成 3 人（含 3 人）以上 10 人（不含 10 人）以下死亡的；

（2）造成 10 人（含 10 人）以上 50 人（不含 50 人）以下重伤的；

（3）造成 1000 万元（含 1000 万）以上 5000 万元（不含 5000 万）

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

http://www.so.com/s?q=ç��äº§å®�å�¨äº�æ��æ�¥å��å��è°�æ�¥å¤�ç��æ�¡ä¾�&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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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实施救援。

5.2 响应程序

5.2.1 一般突发事故的响应（Ⅳ级）

5.2.1.1 开采承包方事故应急指挥部响应

（1）开采承包方事故应急指挥部总负责同志在事故应急指挥办公

室进行指挥；

（2）总指挥（或总指挥授权）决定启动《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

公司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应急预案》，应急救援指挥部正式运转；成

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指定总指挥、副总指挥及相关单位成员；

（3）安环部门配合技术部门负责整理事故资料、图纸，提供区域

内矿山应急救援力量情况、矿山应急救援技术组等相关资料，供指挥部

决策、指挥使用。

（4）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组织研究、决策救援方案，指挥部成员

根据指挥部命令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

（5）根据现场实际需要，决定是否向矿山主体企业商洛尧柏秀山

水泥有限公司下发救援协助通知；水泥厂应急救援总指挥决定启动《商

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与水泥厂相关救援

指挥人员组织通过无线通讯实施异地指挥；

（6）密切关注事故动态，随时掌握事故处置进展情况；

（7）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永乐镇应急办。

5.2.1.2 永乐镇政府响应

（1）永乐镇政府在接到采石场应急预警通知时，立即启动《永乐

镇突发事故应急预案》和应急指挥系统，具体组织协调、指挥有关部门

的专家和人员赶赴现场，组建现场指挥部，采取相应措施，防止事态进

一步扩大，避免次生灾害可能造成的抢险救援队伍人员伤亡事故；

（2）镇政府相关部门人员负责同志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现场

保护和先期处置工作，必要时镇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赶赴现场处置；

（3）及时将掌握的事故信息报县事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4）应急处置过程中，协调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5）做好上级部门交办的其他应急相关工作。

5.2.2 较大突发事故响应（Ⅲ级）

5.2.2.1 镇应急办响应

（1）永乐镇政府接到企业较大突发事故救援电话后，立即启动《永

乐镇突发事故应急预案》，镇应急办主任进行指挥，必要时，陪同县应

急办领导赶赴现场指挥部指挥处置，并组织协调、指挥有关部门的专家

和人员及时赶赴现场，协调相关成员单位组成现场指挥部，采取应急措

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避免次生灾害可能造成的抢险救援队伍人员

伤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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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必要时，请示县应急指挥中心开通异地会商系统，协助有关

县领导指挥抢险；

（3）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应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县应急办；

5.2.2.2 县政府应急办响应

镇安县政府接到企业较大突发事故救援电话后，立即启动《，县应

急办主任进行指挥。在按照Ⅳ级响应工作标准要求开展工作的同时，县

政府有关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开展处置工作，并协调做好后勤

保障工作。

应急救援体系响应程序图见图 1.

事故应急救援体系响应程序图

5.3 处置措施

5.3.1 应急处置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保证生命安全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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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故单位先期展开自救互救；

（3）从源头上控制事故，避免或减少事故扩大；

5.3.2 应急处置要求

（1）事故发生单位有先期处置的第一责任，要组织员工先期开展

自救互救，将事故和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并向上级报告。

（2）事故单位负责人要充分利用本单位和就近的救援力量，立即

组织实施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组织本单位和就近的救援资源抢救现场

受伤人员。根据事故的危害程度，疏散、撤离可能受到事故波及的相关

人员。

（3）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发展情况，在充分考虑专家和

有关方面的基础上，采取紧急处置措施。

（4）参加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应在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统一指

挥、协调下，进行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

（5）各类事故往往是相互交叉和关联的，某类事故可能和其它类

别的事件同时发生、或引发次生、衍生事件，应当具体分析、统筹应对。

（6）在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同时，迅速组织人员疏导周围群

众迅速撤离事故危险区域，疏散现场人员，设置警示标志，封锁事故现

场和危险区域。同时设法保护相邻装置、设备设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扩

大和引发次生事故，维护好事故现场和社会秩序。

（7）掌握事态发展变化情况，及时修正、补充现场救援方案和救

援措施，补充应急救援力量。

（8）事故抢险时要注意保护现场，不得破坏与事故有关的物体、

痕迹、状态，因抢险救援需要破坏现场时，要做好记录和现场标志。

（9）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出现继续进行抢险救灾对救援人员的生

命有直接威胁时，极易造成事故扩大化；或没有办法实施救援，和没有

继续实施救援的价值等情况时，要经过应急救援专家组充分论证，提出

终止救援的意见，由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决定。

5.3.3 应急处置措施

外伤应急处理：

（1）止血急救：止血的方法通常采用压迫止血法、止血带止血法、

加压包扎止血法和加垫屈肢止血法等；

（2）包扎处理：有外伤的伤员经过止血后，就要立即用急救包、

纱布、绷带或毛巾等包扎起来；

（3）骨折固定处理：如果受伤人员发生骨折，需利用一切可以利

用的条件，迅速、及时、准确地给伤员进行固定。

烧伤急救：

（1）迅速脱去着火的衣服，采取用水浇泼或卧倒打滚等方法熄灭

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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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用冷水冲洗或浸泡、湿敷受伤部位；

（3）现场烧伤创面无需特殊处理，只要外裹一层敷料或用清洁的

床单、衣服等进行简单包扎；

（4）尽量减少镇静止痛药物的应用；

（5）对于休克者，轻者可口服含盐饮料防治，重者静脉输液。口

服忌大量饮水，尤其是白开水，一般一次不宜超过 50ml，谨防呕吐；

（6）将患者送医院救治。

伤员转运：

对受伤人员进行现场紧急处理后，应及时安排伤员转运到医院，伤

员转运工作由救护组负责，安全保卫组协助。

5.4 应急结束

5.4.1 应急终止的条件

当事故处置工作已基本完成，次生、衍生和事故危害被基本消除，

应急响应工作即宣布结束。一般和较大矿山突发事故，由镇政府确定应

急响应结束。应急响应结束后，应及时通过新闻单位向社会发布有关消

息。

5.4.2 恢复现场

现场恢复也叫紧急恢复。事故被控制以后，应根据各类事故的现场

实际进一步消除潜在的危险（如余烬复燃、受损建筑倒塌、残留有毒物

等），恢复到基本稳定状态。在恢复过程中，应遵循各类事故的现场处

理知识，提供指导和建议。对恢复工程（或还需进一步监测）时间较长

的，应做好交接工作。

（1）由企业组织相关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恢复，恢复包

括现场清理和恢复现场所有生产功能；

（2）恢复现场前应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必要时进行拍照、

录像、绘图等措施，并将这些资料连同事故的信息资料移交给事故调查

处理小组；

（3）清理现场应由清理小组制定相应的计划，并制定相应的防护

措施，防止发生二次事故；现场公共设施功能的恢复，也应制定相应的

计划和防护措施。

（4）现场短期恢复完成后，并基本处于安全稳定状态，总指挥可

以宣布应急救援工作结束，人员和设备正式安全撤离现场。

第六章 信息公布

6.1 事故总结和调查评估

6.1.1 资料收集

企业应急救援小组负责收集有关资料，并在事故处置结束 4 天内，

将事故应急工作情况的总结报告报镇应急办。经镇应急办汇总后，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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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报送县应急办。总结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工程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经

过、现场处置情况、事故后果的初步汇总。

6.1.2 总结评估

在处置矿山突发事故的同时，由综合办公室联络及时组织相关部门

和专家顾问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调查和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趋

势，对应急处置工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并在 20 天内将评估报告送

县应急办。评估报告的内容应包括：事故发生的经过、现场调查结果、

事故主要原因分析、责任认定等结论性意见；事故处理结果或初步处理

意见；事故的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改进工作的建议和应对措

施等。

6.2 信息发布

6.2.1 信息公布原则

矿山事故信息通报工作，从整体工作大局出发，要有利于矿山作业

人员人心安定，有利于维护和恢复矿山和社会正常的生活、生产秩序，

依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及时、准确地做好信息发布的相关准备工作，应

遵循“快讲事实、慎讲原因”的原则，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主动配合

和引导做好各类信息新闻通报的准备工作。

6.2.2 信息公布要求

信息通报要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以事实为主”的原则，做到真

实、公开、及时、准确。发布的信息内容要详实，用语要准确，要实事

求是，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新闻要素要齐全，不能进行

估计、猜测和预测，力求在最短时间内通报最有价值的信息。未经许可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信息。

（1）矿山突发事故信息报告要贯穿预测预警、应急处置、善后恢

复全过程，属地政府部门、县级建设工程主管部门根据职责分工，负责

收集、整理、研究本辖区可能发生突发事故的信息，并及时汇总分析；

（2）按照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解决的原则，对于一般突

发事故的信息，事故单位应在 1小时内将详细情况上报属地政府和县事

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3）矿山突发事故信息报告应主题鲜明，言简意赅，用词规范，

逻辑严密，条理清楚。一般包括以下要素：

a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工程项目概况、事故单位名称；

b事故发生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c事故发生原因的初步判断；

d事故的影响范围、发展趋势及采取的处置措施；

e事故报告单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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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般情况下，采用计算机网络传输和传真形式报告。紧急情

况下，可先用电话、电台口头报告，之后采用文字报告。应急工作信息

报告采用计算机网络传输形式，涉密信息应遵守相关规定；

（5）矿山突发事故信息，应由镇、县政府成立新闻发布工作组，

统一组织新闻发布工作。

6.3 信息通报程序

经应急救援指挥部授权，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负责事故和应急

救援的信息发布工作； 公司行政办公室负责对外通报事故信息，时间

和内容由总指挥审定。

第七章 后期处置

7.1 善后处置

（1） 安全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善后处置工作。

（2）要积极稳妥、深入细致地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并及时报告主

管部门和社保部门，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全力妥善做好遇难人员亲属的接

待、安抚和补偿工作；做好伤亡救援人员、征用物资补偿，救援费用的

支付，灾后重建。

（3）做好疫病防治和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等事项。

（4）要安抚受害、受伤和受影响人员，并提供心理及司法援助，

维护社会稳定。

（5）应急救援工作结束后，各应急工作小组和参加救援的部门（单

位）应认真核对参加抢险救灾人数，清点各种救援机械和设备、监测仪

器、个体防护设备、医疗设备和药品、生活保障物资等，并重新定期检

查和维修，对于在救援中损耗的应急资源必须重新更换配备，确保始终

处于完好状态。

（6）核算救灾发生的费用，整理应急救援记录、图纸等材料，写

出救灾救援报告。

（7）事故调查组应当查明事故原因、过程和人员伤亡、经济损失

情况；确定事故责任者；提出事故处理意见和防范措施的建议。

7.2 恢复生产

（1）负责尽快恢复正常工作秩序，消除事故后果和影响，减少事

故造成的损失，即在短期内将事故现场恢复到一个基本稳定的状态。

（2）由于在此过程中仍存在潜在的危险，如碎石滑落、火区复燃

等，因此在恢复生产、清理现场时必须制定和采取检查边坡稳定和浮石

清理等安全措施，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投入，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

任制，防止事故的再次发生。

7.3 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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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灾难发生后，公司办公室等相关部门要及时派员协商相关的保

险受理和赔付等工作，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做好部门（单位）和个人

损失的理赔工作。

善后处置包括：

（1）联系保险机构及时派人员开展保险受理、赔付工作。

（2）妥善安排伤亡职工并支付合理赔偿金，安抚受害和受影响人

员，保证社会稳定，恢复正常秩序。

（3）认真清点参加抢险救灾人数，清点救援装备器材，征用物资

补偿，核算救援费用的支付，灾后重建，污染物收集、清理与处理，整

理抢险救灾记录图纸，写出救灾总结报告。

（4）通过本次事故要吸取教训，加强安全管理，加大安全投入，

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安全措施，防止事故再次发生。

第八章 保障措施

8.1 救援队伍保障

矿山内的应急救援以陕西祥盛工程有限公司救援队伍为主体，所有

从业人员及公司后勤管理人员同时为应急救援小组成员，有参加本矿山

以及其他单位突发事件应急救援的责任和义务。在出现紧急、突发情况

下，任何人员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参加救援行动，否则将根据《安全生

产法》相关条款追究相应的责任。如遇重大危害救援人员不足时，立即

联系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及永乐镇政府救援指挥中心、镇安县医

院等请求救援协助。

8.2 通讯保障

所有人员必须确保手机长期处于开机、畅通状态。特殊、危险时期

更要保证 24 小时通讯畅通。后勤保障组要按要求准备好应急通讯装备，

保障抢险救援联络畅通。（救援组织外界单位求助电话见附件）

8.3 设备和物资保障

（1）应急救援的工程机械按就近的原则进行调配，矿内任何车辆

机械应无条件地服从调配进行抢险救灾；

（2）材料部门负责对应急救援技术装备及物资的采购储备工作，

包括抢险抢救装备物资的种类、数量、编号等要求。

8.4 其他保障

8.4.1 经费保障

（1） 用于事故应急管理工作机制日常运作和保障、信息化建设等

所需经费，通过各有关部门的预算予以落实。

（2） 公司财务部应当建立安全专用账户，按规定提取安全专项基

金和应急准备和应急救援保障专项资金，做好事故应急救援必要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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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资金保障；并对事故应急保障资金的使用和

效果进行监管和评估。

（3） 外包施工队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资金由施工队自行

承担，施工队暂时无力承担的，由公司代为垫付。

8.4.2 医疗保障

（1）祥盛公司安环科负责指导公司事故伤员的急救工作，并根据

公司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特点，组织落实专用药品和器材，为事故应急救

援提供医疗救护方面的保障。

（2）公司与镇安县医院签订了《医疗救护服务协议》医疗救护协

议，由签约医院负责公司事故伤员的医疗急救工作。

（3）必要时，由地方政府协调医疗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医疗救治力

量支援。

8.4.3 技术保障

（1）公司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充分利用现有的技术人才资源，设

立应急救援专家技术组，为事故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充分利用现有

的技术设备（设施）资源，提供在应急状态下的技术支持。

（2） 公司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地方政府应急救援专家技术组保

持密切联系，必要时为公司事故应急救援提供技术支持。

（3） 在应急响应状态时，与当地气象部门密切联系，为应急救援

决策和响应行动提供所需要的气象资料和气象技术支持。

（4） 公司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依托有关院校和科研单位，建立相

应的技术信息系统，进行事故预测、预防和应急处理技术，开展事故预

防和应急技术以及救援技术设备的研究和开发。必要时，派人参加应急

救援，为救灾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第九章 应急预案管理

9.1 应急预案培训

为提高应急人员的技术水平与救援队伍的整体能力，以便在事故救

援行动中达到快速、有序、有效，定期开展应急救援培训。目的在锻炼

和提高队伍在遇到突发事件情况下能够快速抢险堵源、及时营救伤员、

正确指导和帮助群众防护或撤离、有效消除危害后果、开展现场急救和

伤员转送等应急救援技能和提高应急反应综合素质，有效降低事故危

害，减少事故损失。矿山企业安全环保管理科应经常进行矿山突发事故

应急业务培训，培训内容包括：

（1）矿山突发事故预防、控制、抢险知识和技能；

（2）可能发生的重大危险事故及后果、个人安全防护意识、安全

操作规程、管理制度；

（3）事故的报警与报告、灭火器等救援器材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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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不同作业组之间的救援工作协调、配合等有关要求；

（5）自救与互救的基本常识、现场处置方案等。

9.2 预案演练

9.2.1 预案演练

9.2.1.1 演练要求

矿山开采企业应根据预案设定的程序与相应救援措施，开展各类突

发危害事故的应急救援演练。

（1）应急演习包括准备、实施和总结三个阶段。通过应急演练，

培训应急队伍，落实岗位责任，熟悉应急工作的指挥机制、决策、协调

和处置的程序，识别资源需求，评价应急准备状态。

（2）公司每年组织一次实战演练，在“安全月活动”中开展或根

据实际情况临时决定，原则上矿山内所有从业人员全员参与。利用应急

处置涉及的设备和物资，针对事先设置的事故情景及其后续的发展情

景，通过实际决策、行动和操作，完成真实应急响应的过程，从而检验

和提高相关人员的临场组织指挥、队伍调动、各部门间组织协调能力、

应急处置技能和后勤保障等应急能力。实战演练要在生产现场完成。

（3）采石场管理人员、安全员应定期组织检查采场内重大危险因

素、重大安全隐患，并做好监控检查和评估。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解决。

9.2.1.2 演练内容和实施

（1）公司安环科负责编制年度演练计划，演练事故类型为公司已

发生事故或影响较大事故。演练计划公司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审定，演练

方案由公司运行保障部负责编制。

（2）预案演练应确定演练目的、分析演练需求，确定演练范围，

安排演练准备与实施的日程计划，编制演练经费预算，明确演练经费筹

措渠道。编制预案演练计划书和方案，按计划和方案组织实施。

9.3 应急预案修订

9.3.1 修订要求

（1）因下列原因出现不符合项时，应及时对本预案进行修订：

A公司因兼并、重组等导致隶属关系、经营方式、法定代表人发生

变化的；

B本矿山开采设计变更、开采工艺和采矿技术发生变化的；

C相关单位和人员发生变化或者应急组织指挥体系或职责调整的；

D重大危险源发生变化的；

E应急预案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发生变化的；

F预案演练或事故应急处置中发现不符合项的；

G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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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应急办公室应定期组织对本预案评审，并及时根据评审

结论组织修订。

（3）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订本预案。预案的修订、更新

按照《文件和资料控制程序》相关规定进行。

（4）现场应急救援小组对事故应急预案演练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保障应急措施到位和应急预案具有针对性、可操作性。

9.3.2 修订时限

针对演练中发现的问题和公司生产变化情况，预案应及时修订，预

案修订间隔不得超过三年。预案修订由运行保障部负责组织，会同公司

相关单位（部门）实施。

9.4 预案备案

本预案评审修订后应报镇安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批准、备案。相

关完善工作由运行保障部负责，备案后完成归档。

9.5 预案的实施

（1）本预案经专家评审、镇安县应急管理局备案下发后，由公司

总经理签字发布之后实施；

（2）因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将所属的镇安县龙潭子水泥用

灰岩矿山，承包给有相应开采资质的陕西祥盛工程有限公司开采，所以

本预案的演练、实施、修订内容等均由陕西祥盛工程有限公司实施开展，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负责监督协助实施；

（3）应急演练、应急救援等相应工作的行动实施方案、过程记录、

总结评估工作由陕西祥盛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记录，预案的修订、更新工

作由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协助实施。

镇安县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

2019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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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专项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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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坍塌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采石场在开采过程中，由于岩层松动、掏底开采、爆破等原因均易

造成岩层脱落甚至山体坍塌。

1.1 事故风险分析

（1）开采作业面、边坡有浮石；

（2）形成了伞檐、根底和空洞的采剥工作面；

（3）有裂隙的采剥工作面；

（4）可能产生滑塌的边帮；

（5）爆堆高度过高在下方掏挖装车、作业；

（6）超过规定高度的台阶等；

事故危害程度：

（1）各平台边坡零散浮石滑落、垮塌，可造成现场作业人员、机

械受到伤害，严重时导致现场作业人员严重受伤或伤亡；

(2)事故发生后，破坏矿山整体安全环境，平台宽度、坡度达不到

安全标准要求，给后期安全建设带来困难；

（3）事故发生后可能埋压、损坏施工用的供风、供电线路，给安

全生产造成重大影响。

1.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1.2.1 应急组织体系

（1）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在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各

有关职能科室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迅速、高效、有序开展。

（2）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担任，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位时，由主管安

全生产的副总代任。副总指挥由主管安全生产副总担任。成员由各主管

副总及各职能科室和生产部门负责人组成。

（3）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事故发生报警后，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根据事故发生的单位及事故类型成立。由主管安全生产的副总担任

（兼），生产单位的负责人担任副指挥。成员由事故单位的主管人员及

公司职能部门相关人员组成。

（4）应急救援抢险队伍。由生产部门安全负责人担任队长，队员

由各生产岗位精选骨干人员组成，下设 3 个应急救援抢险组，组织由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技术专家组由公司技术人员及社会有关机构专

家组成。

1.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和抢险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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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人员组成和职责

总 指 挥：冯 华

副总指挥：张 涛

成 员：佘建国 孟志朋 吴开齐 石宏宸 张青琦 张佳佳

李宏飞 李红军

总指挥职责：负责应急救援指挥、调度，发布抢险救援命令，向

上级汇报事故发生及处理情况。对特殊情况进行紧急决断。

副总指挥职责：负责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救援的组织、抢险工作，

落实总指挥发布的救援命令。

指挥部职责：

（1）组织预案的演练，及时对预案进行修订和补充；

（2）发生事故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行动的有序开展；

（3）及时准确报告生产安全事故事件；

（4）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5）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1.2.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应急指挥部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公司行

政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行政办主任沈道宏兼任。

应急办公室及主任职责：

（1）负责应急准备、信息报送、联络协调各职能部门。

（2）负责与外界沟通、引导公众舆论。

（3）积极参与应急预案的演练和预案的修订与完善；

（4）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资料档案。

1.3.2.3 事故现场抢险救援指挥机构及职责

发生事故后，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事故类型和事故发生地点成

立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

指 挥：冯 华

副指挥：张 涛

成 员：佘建国 孟志朋 吴开齐 石宏宸 张青琦 张佳佳

李宏飞 李红军

职 责:

（1）按照事故应急救援总指挥的命令通知应急救援小组迅速集结

赶往事故发生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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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迅速评估事故现场安全状况，确定现场救援处置方案。

（3）检测观察事故现场动向，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事故的发生。

（4）检查抢险救援设施设备及安全保障情况，协调各抢险救援小

组之间的人力物资配合。

（5）及时向总指挥汇报事故现场情况变化和应急救援的进展情况。

1.2.3 抢险救援组织及职责：

设现场抢险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技术专家组。

（1）现场抢险组

组 长：冯 华

成 员：佘建国 吴开齐 张青琦 石宏宸

职 责：负责实施现场人员抢救和事故现场清理工作。

（2）医疗救护组

组 长：张 涛

成 员：孟志朋

职 责：负责伤员的紧急医疗救护工作。

（3）后勤保障组：

组长：李红军

成员：李宏飞 张佳佳

职责：负责伤员运送、抢险物质设备供应、调配，保障电力通信。

（4）技术专家组：由政府应急专家库成员、安监、公安、环保等

部门专家及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组成。

职责：负责提供事故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持，负责侦察、核实、控制

事故区域的边界和范围，并掌握其变化情况。

1.3 处置程序

1.3.1 信息报告

采石场一旦发生坍塌、浮石滑落事故后，工作面的班组长→现场安

全员→现场总负责→应急救援指挥部，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的

危害程度，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

1.3.2 报警方式及程序

现场报警方式为电话报警，现场所有作业人员必须长期保持电话 24

小时畅通。

（1）当总负责受到现场发生重大坍塌事故报警时，要问清事故发

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现场状况及人员遇险伤亡情况，并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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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立即向公司主管安全副总报告，然后由副总向公司应急指挥部报

告。

（2）公司应急指挥部接报后，总指挥命令启动坍塌事故预案，并

通知指挥部成员限时到指挥部集合，迅速进行救援工作。

（3）各抢险组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及时赶往事故现场，积极抢救被

困人员。

1.3.3 响应分级

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可控性、救灾难度和影响范围，按照发生一般

（三级）、较大（二级）、重大（一级）三级事故进行响应分级，分别

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1.3.3.1 响应分级标准

三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无人员伤亡、无人员被困事

故现场；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

要启动三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二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 1 人以上、3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 人受伤；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二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一级响应标准：公司事故发生，事故后 3人以上、10 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人死亡；经济财产损失在 50 万元以上、300

万元以下的，公司立即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并立即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

超过一级响应标准的，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请求支援。

1.3.4 响应程序

1.4.4.1 应急响应启动

（1）应急总指挥通知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进入预备状态，做好应

急准备。

（2）总指挥、副总指挥立即向有关成员通报事故情况，指挥部主

要成员到位；总指挥下达关于抢险救援的指导意见。

（3）现场指挥迅速赶往事故现场，及时掌握事态发展和现场救援

情况，及时向指挥部领导汇报。

（4）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类别、灾害情况和救援工作的需要，

通知各单位部门和人员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5）事故达到三级响应标准时，立即启动本预案。

1.3.4.2 应急指挥机构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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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指挥（或总指挥授权）决定启动本预案，应急救援指挥部

正式运转。

（2）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指定总指挥、副总指挥及相关单

位成员。

（3）集合各应急救援小组，发布救援命令赶往事故现场实施救援

行动。

1.3.4.3 应急指挥

（1）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组织研究、决策救援方案，指挥部成员

根据指挥部命令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

（2）指挥部根据事故类别，确定委派现场救援技术组的人选。

（3）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各成员按各自职责投入抢险救灾中

1.3.4.4 资源调配

（1）根据救援工作的需要，后勤保障组做好调动装备实施救灾的

准备。

（2）安环部配合技术部门负责整理事故资料、图纸，提供区域内

矿山应急救援力量情况、矿山应急救援技术组等相关资料，供指挥部决

策、指挥使用。

（3）根据受伤人员情况，行政办公室通知镇安县医院急救中心出

动救护车辆和医护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救，同时医院要做好伤员住院治

疗的准备工作。

（4）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1.3.4.5 应急救援

（1）在抢险救灾过程中，专业或辅助救援队伍人员，根据矿山事

故的类别、性质，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2）现场坍塌事故救援以矿山救护队人员为主，其他部门人员配

合时要有严格的安全保障措施。保卫警戒人员严格控制进入灾区人员的

数量，所有应急救援工作人员必须携带安全保护装备，才能进入事故抢

救区域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3）救援人员必须认真按救援方案和安全措施执行，确保自身安

全。

（4）所有应急救援工作地点都要安排专人监测山体动态、气候变

化等，保证工作地点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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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事故的应急救援中，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安排专人记录事

故抢险方案和执行情况，监测监控事故发展态势，提前采取合理的应急

措施。

1.3.4.6 扩大应急

当事故灾害不能有效控制，超出公司应急救援处置能力需要外援

时，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应及时报请上镇安县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实施救援。

1.4 处置措施

1.4.1 现场处置坍塌事故的应急处置原则

（1）处理坍塌事故的主要任务是：抢救遇险人员撤离作业现场。

在其他救援队伍没赶到的情况下，现场作业人员首先要在事故发生后的

第一时间展开自救互救；

（2）无人员被困时，应立即组织人员撤离危险区域，待探明危险

区域的准确情况后再确定受损机械、设备抢救措施；

（3）明确坍塌范围和被埋、压的人数及其所在的位置，并分析抢

救处理条件，根据事故现场实际情况采用不同抢救措施；

（4）查看坍塌山体上方状况，确定是否有再次坍塌的迹象，避免

盲目实施抢救而衍生灾害；

1.4.2 发生坍塌事故时的自救、互救

一旦发生坍塌事故，现场人员应立即采取自救或互救。但现场营救

时要注意：

（1）当坍塌的岩石埋住、压住人时，不可惊慌，要在有经验的班

长或老工人的指挥下，严密监视坍塌的山体岩层情况，组织人员立即向

安全区域撤离，防止上方继续坍塌伤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再组织人力

迅速抢救被埋在岩石下的遇险者；

（2）抢救时要仔细分析遇险者的位置和被压情况，尽量不要破坏

坍塌岩石的堆积状态，小心谨慎地把遇险者身上的石块搬开，救出伤员。

若石块太大，应多人用撬杠、千斤顶等工具从四周将大石块抬起，用木

柱支牢，再将伤员救出，千万不可盲目用镐刨、锤砸、掀滚、拉扯等方

法，以免加重遇险者的伤势。

（3）救出伤员后及时进行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救护措施，发

生休克时要及时予以抢救，并迅速送往医院急救。

（4）若坍塌将人员堵在救援死角时，被堵人员要沉着、冷静，不

要惊慌混乱。要找安全地点 ，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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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滑坡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滑坡是露天矿常见的灾害，露天矿生产和挖掘过程中形成的斜坡或

天然斜坡，在重力作用下，沿一定的软弱面（或软弱带）整体的向下滑

动的现象叫滑坡。露天矿产生滑坡的重要原因和外界诱发因素有：地质

条件、地貌条件、内外营力和人为作用等。

2.1 事故风险分析

（1）边坡岩石性质发生变化；

（2）边坡内岩石节理裂隙发育；

（3）边坡内部及露天坑底存在采空区；

（4）气候影响。包括雨量、特大暴雨量、降雨频度、积雪、地表

水大小、排水方式等；

（5）未按设计要求施工；

（6）遇到新的岩层，未进行力学分析与计算，重新确定边坡角；

（7）未使用有效的加固与支护措施；

（8）台阶边坡角参数设计不合理；

（9）其他技术参数如最终边坡角太陡、开采深度太大、台阶宽度

太窄等；

（10）露天矿爆破方式及最大爆破装药量的影响等；

（11）自然风化程度及人工破坏等；

（12）施工强度太大、施工技术力量与水平薄弱等；

（13）边坡维护和管理不到位；

（14）作业人员违章操作等。

事故危害程度：

（1）造成露天矿生产停止、中断，或生产秩序紊乱；

(2)破坏设备设施，填埋钻孔；

(3)造成人员伤亡；

(4)破坏矿山及地方的供电、供排水、交通等生产生活系统。

2.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2.2.1 应急组织体系

（1）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在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各

有关职能科室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迅速、高效、有序开展。

（2）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担任，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位时，由主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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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产的副总代任。副总指挥由主管安全生产副总担任。成员由各主管

副总及各职能科室和生产部门负责人组成。

（3）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事故发生报警后，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根据事故发生的单位及事故类型成立。由主管安全生产的副总担任

（兼），生产单位的负责人担任副指挥。成员由事故单位的主管人员及

公司职能部门相关人员组成。

（4）应急救援抢险队伍。由生产部门安全负责人担任队长，队员

由各生产岗位精选骨干人员组成，下设 3 个应急救援抢险组，组织由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技术专家组由公司技术人员及社会有关机构专

家组成。

2.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和抢险组织

2.2.2.1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人员组成和职责

总 指 挥：冯 华

副总指挥：张 涛

成 员：佘建国 孟志朋 吴开齐 石宏宸 张青琦 张佳佳

李宏飞 李红军

总指挥职责：负责应急救援指挥、调度，发布抢险救援命令，向

上级汇报事故发生及处理情况。对特殊情况进行紧急决断。

副总指挥职责：负责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救援的组织、抢险工作，

落实总指挥发布的救援命令。

指挥部职责：

（1）组织预案的演练，及时对预案进行修订和补充；

（2）发生事故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行动的有序开展；

（3）及时准确报告生产安全事故事件；

（4）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5）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2.2.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应急指挥部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公司行

政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行政办主任沈道宏兼任。

应急办公室及主任职责：

（1）负责应急准备、信息报送、联络协调各职能部门。

（2）负责与外界沟通、引导公众舆论。

（3）积极参与应急预案的演练和预案的修订与完善；

（4）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资料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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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事故现场抢险救援指挥机构及职责

发生事故后，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事故类型和事故发生地点成

立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

指 挥：冯 华

副指挥：张 涛

成 员：佘建国 孟志朋 吴开齐 石宏宸 张青琦 张佳佳

李宏飞 李红军

职 责:

（1）按照事故应急救援总指挥的命令通知应急救援小组迅速集结

赶往事故发生地点。

（2）迅速评估事故现场安全状况，确定现场救援处置方案。

（3）检测观察事故现场动向，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事故的发生。

（4）检查抢险救援设施设备及安全保障情况，协调各抢险救援小

组之间的人力物资配合。

（5）及时向总指挥汇报事故现场情况变化和应急救援的进展情况。

2.2.3 抢险救援组织及职责：

设现场抢险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技术专家组。

（1）现场抢险组

组 长：冯华

成 员：吴开齐 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职 责：负责实施现场人员抢救和事故现场清理工作。

（2）医疗救护组

组 长：张 涛

成 员：孟志朋

职 责：负责伤员的紧急医疗救护工作。

（3）后勤保障组：

组长：李红军

成员：李宏飞

职责：负责伤员运送、抢险物质设备供应、调配，保障电力通信。

（4）技术专家组：由政府应急专家库成员、安监、公安、环保等

部门专家及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组成。

职责：负责提供事故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持，负责侦察、核实、控制

事故区域的边界和范围，并掌握其变化情况。

2.3 处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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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信息报告

采石场一旦发生滑坡事故后，工作面的班组长→现场安全员→现场

总负责→应急救援指挥部，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的危害程度，

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

2.3.2 报警方式及程序

现场报警方式为电话报警，现场所有作业人员必须长期保持电话 24

小时畅通。

（1）当总负责收到现场发生重大滑坡事故报警时，要问清事故发

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现场状况及人员遇险伤亡情况，并做好记录，

随后立即向公司主管安全副总报告，然后由副总向公司应急指挥部报

告。

（2）公司应急指挥部接报后，总指挥命令启动滑坡事故预案，并

通知指挥部成员限时到指挥部集合，迅速进行救援工作。

（3）各抢险组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及时赶往事故现场，积极抢救被

困人员。

2.3.3 响应分级

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可控性、救灾难度和影响范围，按照发生一般

（三 级）、较大（二级）、重大（一级）三级事故进行响应分级，分

别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2.3.3.1 响应分级标准

三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无人员伤亡、无人员被困事

故现场；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

要启动三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二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 1 人以上、3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 人受伤；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二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一级响应标准：公司事故发生，事故后 3人以上、10 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人死亡；经济财产损失在 50 万元以上、300

万元以下的，公司立即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并立即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

超过一级响应标准的，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请求支援。

2.3.4 响应程序

2.3.4.1 应急响应启动

（1）应急总指挥通知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进入预备状态，做好应

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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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总指挥、副总指挥立即向有关成员通报事故情况，指挥部主

要成员到位；总指挥下达关于抢险救援的指导意见。

（3）现场指挥迅速赶往事故现场，及时掌握事态发展和现场救援

情况，及时向指挥部领导汇报。

（4）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类别、灾害情况和救援工作的需要，

通知各单位部门和人员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5）事故达到三级响应标准时，立即启动本预案。

2.3.4.2 应急指挥机构启动

（1）总指挥（或总指挥授权）决定启动本预案，应急救援指挥部

正式运转。

（2）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指定总指挥、副总指挥及相关单

位成员。

（3）集合各应急救援小组，发布救援命令赶往事故现场实施救援

行动。

2.3.4.3 应急指挥

（1）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组织研究、决策救援方案，指挥部成员

根据指挥部命令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

（2）指挥部根据事故类别，确定委派现场救援技术组的人选。

（3）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各成员按各自职责投入抢险救灾中

2.3.4.4 资源调配

（1）根据救援工作的需要，后勤保障组做好调动装备实施救灾的

准备。

（2）采矿工程师配合技术部门负责整理事故资料、图纸，提供区

域内矿山应急救援力量情况、矿山应急救援技术组等相关资料，供指挥

部决策、指挥使用。

（3）根据受伤人员情况，行政办公室通知镇安县医院急救中心出

动救护车辆和医护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救，同时医院要做好伤员住院治

疗的准备工作。

（4）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2.3.4.5 应急救援

（1）在抢险救灾过程中，专业或辅助救援队伍人员，根据矿山事

故的类别、性质，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2）现场滑坡事故救援以矿山救护队人员为主，其他部门人员配

合时要有严格的安全保障措施。保卫警戒人员严格控制进入灾区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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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所有应急救援工作人员必须携带安全保护装备，才能进入事故抢

救区域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3）救援人员必须认真按救援方案和安全措施执行，确保自身安

全。

（4）所有应急救援工作地点都要安排专人监测山体动态、气候变

化等，保证工作地点的安全；

（5）在事故的应急救援中，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安排专人记录事

故抢险方案和执行情况，监测监控事故发展态势，提前采取合理的应急

措施。

2.3.4.6 扩大应急

当事故灾害不能有效控制，超出公司应急救援处置能力需要外援

时，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应及时报请上镇安县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实施救援。

2.4 处置措施

2.4.1 现场处置坍塌事故的应急处置原则

（1）处理滑坡事故的主要任务是：抢救遇险人员撤离作业现场。

在其他救援队伍没赶到的情况下，现场作业人员首先要在事故发生后的

第一时间展开自救互救；

（2）无人员被困时，应立即组织人员撤离危险区域，待探明危险

区域的准确情况后再确定受损机械、设备抢救措施；

（3）明确滑坡范围和被埋、压的人数及其所在的位置，并分析抢

救处理条件，根据事故现场实际情况采用不同抢救措施；

（4）查看滑坡山体上方状况，确定是否有再次坍塌的迹象，避免

盲目实施抢救而衍生灾害；

2.4.2 发生滑坡事故时的自救、互救

一旦发生滑坡事故，现场人员应立即采取自救或互救。但现场营救

时要注意：

（1）当滑落的岩石埋住、压住人时，不可惊慌，要在有经验的班

长或老工人的指挥下，严密监视坍塌的山体岩层情况，组织人员立即向

安全区域撤离，防止上方继续坍塌伤人，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再组织人力

迅速抢救被埋在岩石下的遇险者；

（2）抢救时要仔细分析遇险者的位置和被压情况，尽量不要破坏

坍塌岩石的堆积状态，小心谨慎地把遇险者身上的石块搬开，救出伤员。

若石块太大，应多人用撬杠、千斤顶等工具从四周将大石块抬起，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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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支牢，再将伤员救出，千万不可盲目用镐刨、锤砸、掀滚、拉扯等方

法，以免加重遇险者的伤势。

（3）救出伤员后及时进行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救护措施，发

生休克时要及时予以抢救，并迅速送往医院急救。

（4）若坍塌将人员堵在救援死角时，被堵人员要沉着、冷静，不

要惊慌混乱。要找安全地点 ，根据现场情况进行自救。

3、爆破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在采石场爆破开采过程中若爆破操作及盲炮处理不当、爆破器材管

理不当，可能引发爆破伤亡事件，直接导致人员伤亡，并可能引发山石

迸溅打击等二次事故。爆破产生的危害方式有拒爆危害、早爆危害、爆

破振动危害、爆破冲击波危害等。

3.1 事故危险分析

（1）爆破的警戒区域；

（2）爆破后存在盲炮的区域；

（3）爆破后规定的等待时间内的爆破地点；

（4）结构位置和方向不能防止飞石危害的避炮点；

（5）爆破器材储存的专用仓库和储存室；

（6）未及时清点回库的爆破器材存放点；

导致爆破事故的主要原因：

（1）爆破设计不合理；

（2）炸药及爆破器材存在质量缺陷或安全隐患；

（3）爆破作业后未检查或检查不彻底，未清理出拒爆残余炸药；

（4）炸药运输过程中的强烈震动或摩擦；

（5）起爆工艺不合理或违章作业；

（6）装药工艺不合理或违章作业；

（7）警戒不到位，信号不完善，安全距离与范围不够；

（8）无爆破证或技术资质，爆破人员或指挥人员违章；

（9）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不到位；

（10） 雾天、雨天或雷电区爆破；

（11）其他意外事故。

事故危害程度：

（1）爆破作业现场爆炸事故的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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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作业现场发生爆炸事故一般是炸药雷管质量不合格、起爆器材

质量不良、违章作业、不按操作规程处理盲炮哑炮。引起早爆或部分爆

破物品不起爆或迟爆。早爆时，作业人员往往未撤离至安全区域，造成

爆破作业人员伤亡；部分爆破物品不爆或迟爆造成盲炮哑炮，易引起返

回作业面作业人员在清理爆破作业现场时发生爆炸事故，造成作业人员

伤亡。

（2）炸药或雷管装卸、运输、储存爆炸事故的危害程度

炸药雷管在装卸运输当中违章操作，踩踏、撞击、遭遇雷电等发生

爆炸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运输车辆、周围建筑物损毁；在储存当中违

章存放，管理不善，或遇明火引起爆炸事故，造成值班人员伤亡和库区

周边人员伤亡、库房建筑物损毁。

3.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3.2.1 应急组织体系

（1）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在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各

有关职能科室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迅速、高效、有序开展。

（2）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担任，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位时，由主管安

全生产的副总代任。副总指挥由主管安全生产副总担任。成员由各主管

副总及各职能科室和生产部门负责人组成。

（3）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事故发生报警后，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根据事故发生的单位及事故类型成立。由主管安全生产的副总担任

（兼），生产单位的负责人担任副指挥。成员由事故单位的主管人员及

公司职能部门相关人员组成。

（4）应急救援抢险队伍。由生产部门安全负责人担任队长，队员

由各生产岗位精选骨干人员组成，下设 3 个应急救援抢险组，组织由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技术专家组由公司技术人员及社会有关机构专

家组成。

3.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和抢险组织

3.2.2.1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人员组成和职责

总 指 挥：冯 华

副总指挥：张 涛

成 员：佘建国 孟志朋 吴开齐 石宏宸 张青琦 张佳佳

李宏飞 李红军

总指挥职责：负责应急救援指挥、调度，发布抢险救援命令，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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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汇报事故发生及处理情况。对特殊情况进行紧急决断。

副总指挥职责：负责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救援的组织、抢险工作，

落实总指挥发布的救援命令。

指挥部职责：

（1）组织预案的演练，及时对预案进行修订和补充；

（2）发生事故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行动的有序开展；

（3）及时准确报告生产安全事故事件；

（4）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5）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3.2.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应急指挥部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公司行

政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行政办主任沈道宏兼任。

应急办公室及主任职责：

（1）负责应急准备、信息报送、联络协调各职能部门。

（2）负责与外界沟通、引导公众舆论。

（3）积极参与应急预案的演练和预案的修订与完善；

（4）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资料档案。

3.2.2.3 事故现场抢险救援指挥机构及职责

发生事故后，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事故类型和事故发生地点成

立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

指 挥：冯 华

副指挥：张 涛

成 员：佘建国 孟志朋 吴开齐 石宏宸 张青琦 张佳佳

李宏飞 李红军

职 责:

（1）按照事故应急救援总指挥的命令通知应急救援小组迅速集结

赶往事故发生地点。

（2）迅速评估事故现场安全状况，确定现场救援处置方案。

（3）检测观察事故现场动向，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事故的发生。

（4）检查抢险救援设施设备及安全保障情况，协调各抢险救援小

组之间的人力物资配合。

（5）及时向总指挥汇报事故现场情况变化和应急救援的进展情况。

3.2.3 抢险救援组织及职责：

设现场抢险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技术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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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抢险组

组 长：冯 华

成 员： 吴开齐 张青琦 张佳佳 石宏宸

职 责：负责实施现场人员抢救和事故现场清理工作。

（2）医疗救护组

组 长：张 涛

成 员：孟志朋

职 责：负责伤员的紧急医疗救护工作。

（3）后勤保障组：

组长：李红军

成员：李宏飞

职责：负责伤员运送、抢险物质设备供应、调配，保障电力通信。

（4）技术专家组：由政府应急专家库成员、安监、公安、环保等

部门专家及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组成。

职责：负责提供事故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持，负责侦察、核实、控制

事故区域的边界和范围，并掌握其变化情况。

3.3 处置程序

3.3.1 信息报告

采石场一旦发生爆炸事故后，工作面的班组长→现场安全员→现场总负

责→应急救援指挥部，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的危害程度，决定

是否启动应急预案。

3.3.2 报警方式及程序

现场报警方式为电话报警，现场所有作业人员必须长期保持电话 24

小时畅通。

（1）当总负责受到现场发生爆炸事故报警时，要问清事故发生的

时间、地点、范围、现场状况及人员遇险伤亡情况，并做好记录，随后

立即向公司主管安全副总报告，然后由副总向公司应急指挥部报告。

（2）公司应急指挥部接报后，总指挥命令启动爆炸事故预案，并

通知指挥部成员限时到指挥部集合，迅速进行救援工作。

（3）各抢险组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及时赶往事故现场，积极抢救被

困人员。

3.3.3 响应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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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可控性、救灾难度和影响范围，按照发生一般

（三 级）、较大（二级）、重大（一级）三级事故进行响应分级，分

别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3.3.3.1 响应分级标准

三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无人员伤亡、无人员被困事

故现场；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

要启动三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二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 1 人以上、3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 人受伤；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二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一级响应标准：公司事故发生，事故后 3人以上、10 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人死亡；经济财产损失在 50 万元以上、300

万元以下的，公司立即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并立即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

超过一级响应标准的，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请求支援。

3.3.4 响应程序

3.3.4.1 应急响应启动

（1）应急总指挥通知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进入预备状态，做好应

急准备。

（2）总指挥、副总指挥立即向有关成员通报事故情况，指挥部主

要成员到位；总指挥下达关于抢险救援的指导意见。

（3）现场指挥迅速赶往事故现场，及时掌握事态发展和现场救援

情况，及时向指挥部领导汇报。

（4）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类别、灾害情况和救援工作的需要，

通知各单位部门和人员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5）事故达到三级响应标准时，立即启动本预案。

3.3.4.2 应急指挥机构启动

（1）总指挥（或总指挥授权）决定启动本预案，应急救援指挥部

正式运转。

（2）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指定总指挥、副总指挥及相关单

位成员。

（3）集合各应急救援小组，发布救援命令赶往事故现场实施救援

行动。

3.3.4.3 应急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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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组织研究、决策救援方案，指挥部成员

根据指挥部命令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

（2）指挥部根据事故类别，确定委派现场救援技术组的人选。

（3）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各成员按各自职责投入抢险救灾中

3.3.4.4 资源调配

（1）根据救援工作的需要，后勤保障组做好调动装备实施救灾的

准备。

（2）安环部配合技术部门负责整理事故资料、图纸，提供区域内

矿山应急救援力量情况、矿山应急救援技术组等相关资料，供指挥部决

策、指挥使用。

（3）根据受伤人员情况，行政办公室通知镇安县医院急救中心出

动救护车辆和医护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救，同时医院要做好伤员住院治

疗的准备工作。

（4）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3.3.4.5 应急救援

（1）在抢险救灾过程中，专业或辅助救援队伍人员，根据矿山事

故的类别、性质，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2）现场爆炸事故救援以矿山救护队人员为主，其他部门人员配

合时要有严格的安全保障措施。保卫警戒人员严格控制进入灾区人员的

数量，所有应急救援工作人员必须携带安全保护装备，才能进入事故抢

救区域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3）救援人员必须认真按救援方案和安全措施执行，确保自身安

全。

（4）所有应急救援工作地点都要安排专人监测山体动态、气候变

化等，保证工作地点的安全；

（5）在事故的应急救援中，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安排专人记录事

故抢险方案和执行情况，监测监控事故发展态势，提前采取合理的应急

措施。

3.3.4.6 扩大应急

当事故灾害不能有效控制，超出公司应急救援处置能力需要外援

时，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应及时报请上镇安县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实施救援。

3.4 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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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生爆破事故后，应首先检查爆破发生的具体地点，根据事

故发生后严重程度做出判断，将事故现场具体情况向应急救援领导小组

值班人员汇报，现场人员积极组织自救、互救；

（2）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接到汇报后，组长根据发生事故后必须召

集的单位和人员名单表通知负责人，依次通知各班组救援相关人员；

(3)最先到达事故现场的领导要担负起现场总指挥的职责，首先通

知危险区域人员撤离危险区，同时通知医疗救护小组开展救援工作，受

灾区域人员要立即寻找安全地点等待救援；

(4)医疗救护组到达事故现场后，不能立即进入事故地点，应首先

明确事故现场情况。只有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方可考虑侦查事故

现场，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救援。

4、坠落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在首采区、边坡打炮眼等高处作业中，由于管理指挥不当、防护措

施不力、挖掘机、装载机、运输车辆等机械设备在小工作台面运行、清

理边坡浮石、岩层剥落会引发大面积人员坠落、伤亡。

4.1 事故风险分析

（1）距离地面高度 2米以上的作业；

（2）坡度超过 30°的坡面上作业；

（3）安全绳没有拴在牢固地点的作业；

（4）多人同时使用一条安全绳的作业；

(5)采场内有坠入危险的采坑、陷坑、泥浆池等区域内的作业；

(6)挖掘机等重型机械距平台边缘小于 2 米的地段行驶工作等。

事故危害程度：

轻微伤害可造成人员皮肤撕裂、肢体受伤、骨折，严重时可导致人

员伤亡。

4.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4.2.1 应急组织体系

（1）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在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各

有关职能科室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迅速、高效、有序开展。

（2）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担任，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位时，由主管安

全生产的副总代任。副总指挥由主管安全生产副总担任。成员由各主管

副总及各职能科室和生产部门负责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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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事故发生报警后，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根据事故发生的单位及事故类型成立。由主管安全生产的副总担任

（兼），生产单位的负责人担任副指挥。成员由事故单位的主管人员及

公司职能部门相关人员组成。

（4）应急救援抢险队伍。由生产部门安全负责人担任队长，队员

由各生产岗位精选骨干人员组成，下设 3 个应急救援抢险组，组织由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技术专家组由公司技术人员及社会有关机构专

家组成。

4.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和抢险组织

4.2.2.1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人员组成和职责

总 指 挥：冯 华

副总指挥：张 涛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总指挥职责：负责应急救援指挥、调度，发布抢险救援命令，向

上级汇报事故发生及处理情况。对特殊情况进行紧急决断。

副总指挥职责：负责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救援的组织、抢险工作，

落实总指挥发布的救援命令。

指挥部职责：

（1）组织预案的演练，及时对预案进行修订和补充；

（2）发生事故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行动的有序开展；

（3）及时准确报告生产安全事故事件；

（4）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5）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4.2.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应急指挥部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公司行

政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行政办主任沈道宏兼任。

应急办公室及主任职责：

（1）负责应急准备、信息报送、联络协调各职能部门。

（2）负责与外界沟通、引导公众舆论。

（3）积极参与应急预案的演练和预案的修订与完善；

（4）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资料档案。

4.2.2.3 事故现场抢险救援指挥机构及职责

发生事故后，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事故类型和事故发生地点成

立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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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挥：冯 华

副指挥：张 涛

成 员：佘建国 孟志朋 吴开齐 石宏宸 张青琦 张佳佳

李宏飞 李红军

职 责:

（1）按照事故应急救援总指挥的命令通知应急救援小组迅速集结

赶往事故发生地点。

（2）迅速评估事故现场安全状况，确定现场救援处置方案。

（3）检测观察事故现场动向，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事故的发生。

（4）检查抢险救援设施设备及安全保障情况，协调各抢险救援小

组之间的人力物资配合。

（5）及时向总指挥汇报事故现场情况变化和应急救援的进展情况。

4.2.3 抢险救援组织及职责：

设现场抢险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技术专家组。

（1）现场抢险组

组 长：冯 华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职 责：负责实施现场人员抢救和事故现场清理工作。

（2）医疗救护组

组 长：张 涛

成 员：孟志朋

职 责：负责伤员的紧急医疗救护工作。

（3）后勤保障组：

组长：李红军

组员：李宏飞

职责：负责伤员运送、抢险物质设备供应、调配，保障电力通信。

（4）技术专家组：由政府应急专家库成员、安监、公安、环保等

部门专家及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组成。

职责：负责提供事故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持，负责侦察、核实、控制

事故区域的边界和范围，并掌握其变化情况。

4.3 处置程序

4.3.1 信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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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石场一旦发生坠落事故后，工作面的班组长→现场安全员→现场

总负责→应急救援指挥部，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的危害程度，

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

4.3.2 报警方式及程序

现场报警方式为电话报警，现场所有作业人员必须长期保持电话 24

小时畅通。

（1）当总负责受到现场发生坠落事故报警时，要问清事故发生的

时间、地点、范围、现场状况及人员遇险伤亡情况，并做好记录，随后

立即向公司主管安全副总报告，然后由副总向公司应急指挥部报告。

（2）公司应急指挥部接报后，总指挥命令启动坠落事故预案，并

通知指挥部成员限时到指挥部集合，迅速进行救援工作。

（3）各抢险组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及时赶往事故现场，积极抢救被

困人员。

4.3.3 响应分级

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可控性、救灾难度和影响范围，按照发生一般

（三 级）、较大（二级）、重大（一级）三级事故进行响应分级，分

别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4.3.3.1 响应分级标准

三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无人员伤亡、无人员被困事

故现场；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

要启动三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二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 1 人以上、3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 人受伤；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二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一级响应标准：公司事故发生，事故后 3人以上、10 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人死亡；经济财产损失在 50 万元以上、300

万元以下的，公司立即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并立即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

超过一级响应标准的，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请求支援。

4.3.4 响应程序

4.3.4.1 应急响应启动

（1）应急总指挥通知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进入预备状态，做好应

急准备。

（2）总指挥、副总指挥立即向有关成员通报事故情况，指挥部主

要成员到位；总指挥下达关于抢险救援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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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指挥迅速赶往事故现场，及时掌握事态发展和现场救援

情况，及时向指挥部领导汇报。

（4）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类别、灾害情况和救援工作的需要，

通知各单位部门和人员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5）事故达到三级响应标准时，立即启动本预案。

4.3.4.2 应急指挥机构启动

（1）总指挥（或总指挥授权）决定启动本预案，应急救援指挥部

正式运转。

（2）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指定总指挥、副总指挥及相关单

位成员。

（3）集合各应急救援小组，发布救援命令赶往事故现场实施救援

行动。

4.3.4.3 应急指挥

（1）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组织研究、决策救援方案，指挥部成员

根据指挥部命令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

（2）指挥部根据事故类别，确定委派现场救援技术组的人选。

（3）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各成员按各自职责投入抢险救灾中

4.3.4.4 资源调配

（1）根据救援工作的需要，后勤保障组做好调动装备实施救灾的

准备。

（2）安环部配合技术部门负责整理事故资料、图纸，提供区域内

矿山应急救援力量情况、矿山应急救援技术组等相关资料，供指挥部决

策、指挥使用。

（3）根据受伤人员情况，行政办公室通知镇安县医院急救中心出

动救护车辆和医护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救，同时医院要做好伤员住院治

疗的准备工作。

（4）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4.3.4.5 应急救援

（1）在抢险救灾过程中，专业或辅助救援队伍人员，根据矿山事

故的类别、性质，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2）现场坠落事故救援以矿山救护队人员为主，其他部门人员配

合时要有严格的安全保障措施。保卫警戒人员严格控制进入灾区人员的

数量，所有应急救援工作人员必须携带安全保护装备，才能进入事故抢

救区域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 63 -

（3）救援人员必须认真按救援方案和安全措施执行，确保自身安

全。

（4）所有应急救援工作地点都要安排专人监测山体动态、气候变

化等，保证工作地点的安全；

（5）在事故的应急救援中，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安排专人记录事

故抢险方案和执行情况，监测监控事故发展态势，提前采取合理的应急

措施。

4.3.4.6 扩大应急

当事故灾害不能有效控制，超出公司应急救援处置能力需要外援

时，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应及时报请上镇安县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实施救援。

4.4 处置措施

（1）发现有人员坠落受伤后，现场有关人员立即向周围人员呼救，

电话通知安全员和现场总负责；

（2）总负责接到电话后立即到达现场，实施现场处置指挥工作，

通知救护组人员赶赴事故现场；

（3）创伤出血者迅速包扎止血，送往医院救治；

（4）发生断肢时应立即止血，尽可能做到将断肢清洗干净，用消

毒敷料包好，放入装有冷饮的包装袋内，将伤者和断肢立即送往医院；

（5）肢体骨折后，固定伤肢，避免不正确的抬运，送往医院。

5、机械伤害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5.1 事故风险分析

机械伤害主要是指机械设备运行（静止）部件、工具直接与人体接

触引起的夹击、碰撞、剪切、卷入、绞、碾、割、刺等形式伤害。在机

械设备运行、维修过程中，由于违章指挥、违章作业、防护措施不力等

产生机械部位部件伤人事件。导致机械伤害事故的主要因素有：

（1）采场内相邻作业安排不合理，有交叉作业现象；

（2）专业技术与职业培训力度不够；

（3）修理人员的理论与操作水平存在缺陷；

（4）业务能力与事故辨识能力不够；

（5）未遵守设备维修安全注意事项；

（6）无专用维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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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未能遵守设备维修保养章程，未定期更换备品备件；

（8）设备严重老化；

（9）违章作业；

（10）作业人员存在麻痹大意思想，有粗心、浮躁、简单、省力的

思想倾向；

（11）安全培训和安全确认制落实不到位；

（12）其他类型的机械伤害。

事故危害程度：

机械伤害，易发生撞伤、碰伤、绞伤、咬伤、打击、切削等伤害，

会造成人员手指绞伤、皮肤裂伤、骨折，严重的会使身体被卷入轧伤致

死；或者部件飞出、打击致伤，甚至会造成死亡。

5.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5.2.1 应急组织体系

（1）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在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各

有关职能科室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迅速、高效、有序开展。

（2）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担任，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位时，由主管安

全生产的副总代任。副总指挥由主管安全生产副总担任。成员由各主管

副总及各职能科室和生产部门负责人组成。

（3）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事故发生报警后，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根据事故发生的单位及事故类型成立。由主管安全生产的副总担任

（兼），生产单位的负责人担任副指挥。成员由事故单位的主管人员及

公司职能部门相关人员组成。

（4）应急救援抢险队伍。由生产部门安全负责人担任队长，队员

由各生产岗位精选骨干人员组成，下设 3 个应急救援抢险组，组织由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技术专家组由公司技术人员及社会有关机构专

家组成。

5.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和抢险组织

5.2.2.1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人员组成和职责

总 指 挥：冯 华

副总指挥：张 涛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总指挥职责：负责应急救援指挥、调度，发布抢险救援命令，向

上级汇报事故发生及处理情况。对特殊情况进行紧急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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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指挥职责：负责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救援的组织、抢险工作，

落实总指挥发布的救援命令。

指挥部职责：

（1）组织预案的演练，及时对预案进行修订和补充；

（2）发生事故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行动的有序开展；

（3）及时准确报告生产安全事故事件；

（4）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5）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5.2.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应急指挥部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公司行

政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行政办主任沈道宏兼任。

应急办公室及主任职责：

（1）负责应急准备、信息报送、联络协调各职能部门。

（2）负责与外界沟通、引导公众舆论。

（3）积极参与应急预案的演练和预案的修订与完善；

（4）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资料档案。

5.2.2.3 事故现场抢险救援指挥机构及职责

发生事故后，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事故类型和事故发生地点立

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

指 挥：冯 华

副指挥：张 涛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职 责:

（1）按照事故应急救援总指挥的命令通知应急救援小组迅速集结

赶往事故发生地点。

（2）迅速评估事故现场安全状况，确定现场救援处置方案。

（3）检测观察事故现场动向，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事故的发生。

（4）检查抢险救援设施设备及安全保障情况，协调各抢险救援小

组之间的人力物资配合。

（5）及时向总指挥汇报事故现场情况变化和应急救援的进展情况。

5.2.3 抢险救援组织及职责：

设现场抢险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技术专家组。

（1）现场抢险组

组 长：冯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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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吴开齐 张佳佳 张青琦 石宏宸

职 责：负责实施现场人员抢救和事故现场清理工作。

（2）医疗救护组

组 长：张 涛

成 员：孟志朋

职 责：负责伤员的紧急医疗救护工作。

（3）后勤保障组：

组长：李红军

成员：李宏飞

职责：负责伤员运送、抢险物质设备供应、调配，保障电力通信。

（4）技术专家组：由政府应急专家库成员、安监、公安、环保等

部门专家及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组成。

职责：负责提供事故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持，负责侦察、核实、控制

事故区域的边界和范围，并掌握其变化情况。

5.3 处置程序

5.3.1 信息报告

采石场一旦发生机械伤害事故后，工作面的班组长→现场安全员→

现场总负责→应急救援指挥部，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的危害程

度，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

5.3.2 报警方式及程序

现场报警方式为电话报警，现场所有作业人员必须长期保持电话 24

小时畅通。

（1）当总负责收到现场发生机械伤害事故报警时，要问清事故发

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现场状况及人员遇险伤亡情况，并做好记录，

随后立即向公司主管安全副总报告，然后由副总向公司应急指挥部报

告。

（2）公司应急指挥部接报后，总指挥命令启动坍塌事故预案，并

通知指挥部成员限时到指挥部集合，迅速进行救援工作。

（3）各抢险组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及时赶往事故现场，积极抢救被

困人员。

5.3.3 响应分级

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可控性、救灾难度和影响范围，按照发生一般

（三 级）、较大（二级）、重大（一级）三级事故进行响应分级，分

别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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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1 响应分级标准

三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无人员伤亡、无人员被困事

故现场；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

要启动三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二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 1 人以上、3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 人受伤；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二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一级响应标准：公司事故发生，事故后 3人以上、10 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人死亡；经济财产损失在 50 万元以上、300

万元以下的，公司立即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并立即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

超过一级响应标准的，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请求支援。

5.3 处置程序

5.3.1 应急响应启动

（1）应急总指挥通知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进入预备状态，做好应

急准备。

（2）总指挥、副总指挥立即向有关成员通报事故情况，指挥部主

要成员到位；总指挥下达关于抢险救援的指导意见。

（3）现场指挥迅速赶往事故现场，及时掌握事态发展和现场救援

情况，及时向指挥部领导汇报。

（4）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类别、灾害情况和救援工作的需要，

通知各单位部门和人员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5）事故达到三级响应标准时，立即启动本预案。

5.3.2 应急指挥机构启动

（1）总指挥（或总指挥授权）决定启动本预案，应急救援指挥部

正式运转。

（2）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指定总指挥、副总指挥及相关单

位成员。

（3）集合各应急救援小组，发布救援命令赶往事故现场实施救援

行动。

5.3.3 应急指挥

（1）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组织研究、决策救援方案，指挥部成员

根据指挥部命令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

（2）指挥部根据事故类别，确定委派现场救援技术组的人选。

（3）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各成员按各自职责投入抢险救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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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资源调配

（1）根据救援工作的需要，后勤保障组做好调动装备实施救灾的

准备。

（2）安环部配合技术部门负责整理事故资料、图纸，提供区域内

矿山应急救援力量情况、矿山应急救援技术组等相关资料，供指挥部决

策、指挥使用。

（3）根据受伤人员情况，行政办公室通知镇安县医院急救中心出

动救护车辆和医护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抢救，同时医院要做好伤员住院治

疗的准备工作。

（4）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

5.3.5 应急救援

（1）在抢险救灾过程中，专业或辅助救援队伍人员，根据矿山事

故的类别、性质，要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2）现场机械伤害事故救援以矿山救护队人员为主，其他部门人

员配合时要有严格的安全保障措施。保卫警戒人员严格控制进入灾区人

员的数量，所有应急救援工作人员必须携带安全保护装备，才能进入事

故抢救区域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3）救援人员必须认真按救援方案和安全措施执行，确保自身安

全。

（4）所有应急救援工作地点都要安排专人监测山体动态、气候变

化等，保证工作地点的安全；

（5）在事故的应急救援中，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安排专人记录事

故抢险方案和执行情况，监测监控事故发展态势，提前采取合理的应急

措施。

5.3.6 扩大应急

当事故灾害不能有效控制，超出公司应急救援处置能力需要外援

时，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应及时报请上镇安县应急救援指挥中心

启动上一级应急预案实施救援。

5.4 处置措施

（1）出现机械伤人事故时，现场人员应立即切断电源或停车，终

止伤害；

(2)机械咬伤、卡（压）住受伤人员肢体部位时，不得采取反转、

倒车处理，立即组织人员对机械实施拆卸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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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机械复杂拆卸困难时，应求助于消防大队等待救援，同时

通知镇安县医院救护人员现场采取急救措施；

（4）人员脱困后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6、电击触电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6.1 事故风险分析

6.1.1 危险源分布

电击危险源主要分布在矿山变电室、生活区、修理焊接区、上山施

工线路、浅孔凿岩作业现场、使用电动工具、照明工具线路等，都存在

直接触电或间接接触电击的可能。

6.1.2 危险因素分析

（1）产生原因：电气线路或电气设备在设计、安装上存在缺陷，

或在运行中缺乏必要的检修维护，使设备或线路存在漏电、过热、短路、

接头松脱、断线碰壳、绝缘老化、绝缘击穿、绝缘损坏、PE 线断线等隐

患；没有设置必要的安全技术措施（如保护接零、漏电保护、安全电压、

等电位连接等），或安全措施实效；电气设备运行管理不当，安全管理

制度不完善；没有必要的安全组织措施；专业电工或机电设备操作人员

的操作失误，或违章作业等。

（2）伤害方式：由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机械效应对人体造

成局部伤害，形成电弧烧伤、电流灼伤、电烙印、电气机械性伤害、电

光眼等。

（3）伤害途径

直接烧伤：当带电体与人体之间发生电弧时，有电流流过人体形成

烧伤。直接电弧烧伤是与电击同时发生的。

间接烧伤：当电弧发生在人体附近时，对人体产生烧伤。包括融化

了的炽热金属溅出造成的烧伤。

电流灼伤：人体与带电体接触，电流通过人体由电能转换为热能造

成的伤害。

危害程度：

触电伤害是由电流的能量造成的，当伤害电流通过人体时，人体受

到局部电能作用，使人体内细胞的正常工作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产生生

物学效应、热效应、化学效应和机械效应，会引起压迫感、打击感、痉

挛、疼痛、呼吸困难、血压异常、昏迷、心律不齐等，严重时会引起窒

息、心室颤动而导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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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6.2.1 应急组织体系

（1）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在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各

有关职能科室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迅速、高效、有序开展。

（2）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担任，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位时，由主管安

全生产的副总代任。副总指挥由主管安全生产副总担任。成员由各主管

副总及各职能科室和生产部门负责人组成。

（3）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事故发生报警后，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根据事故发生的单位及事故类型成立。由主管安全生产的副总担任

（兼），生产单位的负责人担任副指挥。成员由事故单位的主管人员及

公司职能部门相关人员组成。

（4）应急救援抢险队伍。由生产部门安全负责人担任队长，队员

由各生产岗位精选骨干人员组成，下设 3 个应急救援抢险组，组织由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技术专家组由公司技术人员及社会有关机构专

家组成。

6.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和抢险组织

6.2.2.1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人员组成和职责

总 指 挥：冯 华

副总指挥：张 涛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总指挥职责：负责应急救援指挥、调度，发布抢险救援命令，向

上级汇报事故发生及处理情况。对特殊情况进行紧急决断。

副总指挥职责：负责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救援的组织、抢险工作，

落实总指挥发布的救援命令。

指挥部职责：

（1）组织预案的演练，及时对预案进行修订和补充；

（2）发生事故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行动的有序开展；

（3）及时准确报告生产安全事故事件；

（4）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5）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6.2.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应急指挥部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公司行

政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行政办主任沈道宏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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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办公室及主任职责：

（1）负责应急准备、信息报送、联络协调各职能部门。

（2）负责与外界沟通、引导公众舆论。

（3）积极参与应急预案的演练和预案的修订与完善；

（4）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资料档案。

6.2.2.3 事故现场抢险救援指挥机构及职责

发生事故后，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事故类型和事故发生地点成

立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

指 挥：冯 华

副指挥：张 涛

成 员：吴开齐 石宏宸 张佳佳 张青琦

职 责:

（1）按照事故应急救援总指挥的命令通知应急救援小组迅速集结

赶往事故发生地点。

（2）迅速评估事故现场安全状况，确定现场救援处置方案。

（3）检测观察事故现场动向，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事故的发生。

（4）检查抢险救援设施设备及安全保障情况，协调各抢险救援小

组之间的人力物资配合。

（5）及时向总指挥汇报事故现场情况变化和应急救援的进展情况。

6.2.3 抢险救援组织及职责：

设现场抢险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技术专家组。

（1）现场抢险组

组 长：冯 华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职 责：负责实施现场人员抢救和事故现场清理工作。

（2）医疗救护组

组 长：张 涛

成 员：孟志朋

职 责：负责伤员的紧急医疗救护工作。

（3）后勤保障组：

组 长：李红军

成 员：李宏飞

职 责：负责伤员运送、抢险物质设备供应、调配，保障电力通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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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技术专家组：由政府应急专家库成员、安监、公安、环保等

部门专家及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组成。

职责：负责提供事故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持，负责侦察、核实、控制

事故区域的边界和范围，并掌握其变化情况。

6.3 处置程序

6.3.1 信息报告

采石场一旦发生电击触电事故后，工作面的班组长→现场安全员→

现场总负责→应急救援指挥部，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的危害程

度，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

6.3.2 报警方式及程序

现场报警方式为电话报警，现场所有作业人员必须长期保持电话 24

小时畅通。

（1）当总负责受到现场发生电击触电事故报警时，要问清事故发

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现场状况及人员遇险伤亡情况，并做好记录，

随后立即向公司主管安全副总报告，然后由副总向公司应急指挥部报

告。

（2）公司应急指挥部接报后，总指挥命令启动电击触电事故预案，

并通知指挥部成员限时到指挥部集合，迅速进行救援工作。

（3）各抢险组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及时赶往事故现场，积极抢救被

困人员。

6.3.3 响应分级

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可控性、救灾难度和影响范围，按照发生一般

（三 级）、较大（二级）、重大（一级）三级事故进行响应分级，分

别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6.3.3.1 响应分级标准

三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无人员伤亡、无人员被困事

故现场；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

要启动三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二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 1 人以上、3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 人受伤；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二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一级响应标准：公司事故发生，事故后 3人以上、10 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人死亡；经济财产损失在 50 万元以上、300

万元以下的，公司立即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并立即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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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一级响应标准的，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请求支援。

6.4 处置措施

当发生人身触电事故时，现场人员应立即将触电者脱离电源，。在

未切断电源时，救护者切记不可用手直接去接触触电人员，也不得用金

属物或潮湿的物体去分离触电者。

6.4.1 低压触电事故

（1）如果触电地点附近有电源开关或插销，应立即拉下开关或拔

掉插头，切断电源；

(2)用有绝缘手柄的钳子、干燥木把的斧头、铁锨等工具切断电源；

也可采用干燥的木板插入触电者身下隔离电源；

(3)当电线搭在触电者身上时，可用干燥的木棍、塑料棒等物品挑

开电线，脱离电源；

(4)如果在潮湿的地方，必须切断电源后方可施救。

6.4.2 高压触电事故

(1)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关闭电源；

(2)施救者戴上绝缘手套，穿上绝缘鞋，用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

具按顺序拉开开关断电；

（3）用高压绝缘杆挑开触电者身上的电线；

（4）如果触电者伤势不重，神志清醒，但有些心慌，四肢麻木，

全身无力或触电者曾一度昏迷，但已经醒过来，应使触电者安静休息，

不要走动，并对其严密观察；

（5）如果触电者伤势严重，已失去知觉，但心脏跳动呼吸还在，

应将触电者抬至空气畅通处，解开衣服，让触电者平直仰卧，保持呼吸，

立即呼叫医疗救援，送往医院；如果触电者呼吸困难，发生痉挛，应立

即准备心脏复苏和人工呼吸抢救，等待救援。

7、道路运输伤害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7.1 事故风险分析

（1）违章行车，超速行驶；

（2）雨、雪天气路滑，制动失灵；

（3）车辆缺乏维护，车况不良；

（4）违章驾驶，应急处置措施不当；

（5）行车注意力不集中，疏忽大意，心存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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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行车环境差，因道路狭窄、曲折、弯急、路面不平、视线不

良等因素影响；

（7）管理欠缺，相关制度不健全或执行不力。如车辆安全行驶制

度不落实、车辆维修不及时、交通信号标志设施缺陷等因素。

事故危害程度：

车辆运输危害形式为：会车时车辆相撞，导致车损人伤；车辆失控

撞坏矿山现场作业设备设施；车辆制动系统失效，撞击后车损人亡；车

辆行驶中撞（挤）伤人；车辆失控冲出路面翻下边坡（台阶）导致车辆

损毁、人员伤亡。

7.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7.2.1 应急组织体系

（1）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在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各

有关职能科室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迅速、高效、有序开展。

（2）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担任，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位时，由主管安

全生产的副总代任。副总指挥由主管安全生产副总担任。成员由各主管

副总及各职能科室和生产部门负责人组成。

（3）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事故发生报警后，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根据事故发生的单位及事故类型成立。由主管安全生产的副总担任

（兼），生产单位的负责人担任副指挥。成员由事故单位的主管人员及

公司职能部门相关人员组成。

（4）应急救援抢险队伍。由生产部门安全负责人担任队长，队员

由各生产岗位精选骨干人员组成，下设 3 个应急救援抢险组，组织由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技术专家组由公司技术人员及社会有关机构专

家组成。

7.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和抢险组织

7.2.2.1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人员组成和职责

总 指 挥：姜涛

副总指挥：冯华

成 员：惠大军 张涛 吴开齐 李红军 石宏宸 梁麦红

总指挥职责：负责应急救援指挥、调度，发布抢险救援命令，向

上级汇报事故发生及处理情况。对特殊情况进行紧急决断。

副总指挥职责：负责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救援的组织、抢险工作，

落实总指挥发布的救援命令。



- 75 -

指挥部职责：

（1）组织预案的演练，及时对预案进行修订和补充；

（2）发生事故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行动的有序开展；

（3）及时准确报告生产安全事故事件；

（4）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5）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7.2.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应急指挥部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公司行

政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行政办主任沈道宏兼任。

应急办公室及主任职责：

（1）负责应急准备、信息报送、联络协调各职能部门。

（2）负责与外界沟通、引导公众舆论。

（3）积极参与应急预案的演练和预案的修订与完善；

（4）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资料档案。

7.2.2.3 事故现场抢险救援指挥机构及职责

发生事故后，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事故类型和事故发生地点成

立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

指 挥：冯华

副指挥：张涛

成 员：矿山安全员、各小组组长、生产骨干

职 责:

（1）按照事故应急救援总指挥的命令通知应急救援小组迅速集结

赶往事故发生地点。

（2）迅速评估事故现场安全状况，确定现场救援处置方案。

（3）检测观察事故现场动向，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事故的发生。

（4）检查抢险救援设施设备及安全保障情况，协调各抢险救援小

组之间的人力物资配合。

（5）及时向总指挥汇报事故现场情况变化和应急救援的进展情况。

7.2.3 抢险救援组织及职责：

设现场抢险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技术专家组。

（1）现场抢险组

组 长：冯 华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职 责：负责实施现场人员抢救和事故现场清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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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医疗救护组

组 长：张 涛

成 员：孟志朋

职 责：负责伤员的紧急医疗救护工作。

（3）后勤保障组：

组 长：李红军

成 员：李宏飞

职 责：负责伤员运送、抢险物质设备供应、调配，保障电力通

信。

（4）技术专家组：由政府应急专家库成员、安监、公安、环保等

部门专家及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组成。

职责：负责提供事故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持，负责侦察、核实、控制

事故区域的边界和范围，并掌握其变化情况。

7.3 处置程序

7.3.1 信息报告

采石场一旦发生车辆交通事故后，工作面的班组长→现场安全员→

现场总负责→应急救援指挥部，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的危害程

度，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

7.3.2 报警方式及程序

现场报警方式为电话报警，现场所有作业人员必须长期保持电话 24

小时畅通。

（1）当总负责受到现场发生车辆交通事故报警时，要问清事故发

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现场状况及人员遇险伤亡情况，并做好记录，

随后立即向公司主管安全副总报告，然后由副总向公司应急指挥部报

告。

（2）公司应急指挥部接报后，总指挥命令启动交通事故预案，并

通知指挥部成员限时到指挥部集合，迅速进行救援工作。

（3）各抢险组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及时赶往事故现场，积极抢救被

困人员。

7.3.3 响应分级

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可控性、救灾难度和影响范围，按照发生一般

（三 级）、较大（二级）、重大（一级）三级事故进行响应分级，分

别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7.3.3.1 响应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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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无人员伤亡、无人员被困事

故现场；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

要启动三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二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 1 人以上、3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 人受伤；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二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一级响应标准：公司事故发生，事故后 3人以上、10 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人死亡；经济财产损失在 50 万元以上、300

万元以下的，公司立即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并立即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

超过一级响应标准的，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请求支援。

7.4 处置措施

7.4.1 现场处置

事故发生后，迅速组织抢险施救，保护作业人员，防止事故扩大等

应急行动，并及时向上级相关部门报告处置情况。

(1)应急救援小组组长到达现场后，统一指挥抢险救援工作；

（2）组织各相关小组开展救援行动，合理高效配合使用应急资源；

（3）现场救援组织负责人做出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以及控制事态

必须的各种决定，尽一切力量控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4)应急救援小组组长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做出事故应急范围、应

急启动程序等相应决定。

7.4.2 重大车祸处置措施

（1）当发生重大车祸时，救援小组应立即拨打“120”、“112”

报警，并及时报告上级重大车祸应急准备响应指挥组织，便于及时处置

重大车祸事故；

(2)在自救的基础上，当交通部门人员到场后，救援小组应简短向

交管部门说明事故情况，并全力支持交管部门处理，听从交通指挥，齐

心协力处理好事故救援；

（3）在事故的救援抢救过程中，应派人员保护好现场，维护秩序，

等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和责任人调查；

(4)协助医疗救护人员实施伤员抢救工作，紧急送往医院。

8、火灾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8.1 事故风险分析

（1）明火引发的山林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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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油料在运输、保管、储存、使用不当时引起的火灾；

（3）机械、车辆自燃引起的火灾；

（4）电气设备、供电线路的绝缘损坏、性能不良、短路、过载符

合引起的火灾；

（5）焊接、切割时焊花、铁屑飞溅引发的火灾；

（6）雷击等自然现象引发的火灾。

导致火灾危害的主要原因：

（1）作业人员在采区吸烟、生火取暖处置不当引发的火灾；

（2）油料运输、储存不规范，设备加注燃油、润滑油时操作不当

或违章作业而引发的火灾；

（3）机械、设备、车辆性能不良、电气短路自燃引发的火灾；

（4）设备维修时作业场所清理不彻底引发的火灾；

（5）易燃物遭到雷击等自然现象引发的火灾。

事故危害程度：

一旦发生起火，可能烧毁作业现场的设备、设施、生产物资、生活

区建筑等；山林中容易引发山林火灾；严重时危及人员生命。

8.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8.2.1 应急组织体系

（1）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在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各

有关职能科室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迅速、高效、有序开展。

（2）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担任，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位时，由主管安

全生产的副总代任。副总指挥由主管安全生产副总担任。成员由各主管

副总及各职能科室和生产部门负责人组成。

（3）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事故发生报警后，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根据事故发生的单位及事故类型成立。由主管安全生产的副总担任

（兼），生产单位的负责人担任副指挥。成员由事故单位的主管人员及

公司职能部门相关人员组成。

（4）应急救援抢险队伍。由生产部门安全负责人担任队长，队员

由各生产岗位精选骨干人员组成，下设 3 个应急救援抢险组，组织由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技术专家组由公司技术人员及社会有关机构专

家组成。

8.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和抢险组织

8.2.2.1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人员组成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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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指 挥：冯 华

副总指挥：张 涛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孟志朋

总指挥职责：负责应急救援指挥、调度，发布抢险救援命令，向

上级汇报事故发生及处理情况。对特殊情况进行紧急决断。

副总指挥职责：负责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救援的组织、抢险工作，

落实总指挥发布的救援命令。

指挥部职责：

（1）组织预案的演练，及时对预案进行修订和补充；

（2）发生事故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行动的有序开展；

（3）及时准确报告生产安全事故事件；

（4）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5）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8.2.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应急指挥部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公司行

政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行政办主任沈道宏兼任。

应急办公室及主任职责：

（1）负责应急准备、信息报送、联络协调各职能部门。

（2）负责与外界沟通、引导公众舆论。

（3）积极参与应急预案的演练和预案的修订与完善；

（4）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资料档案。

8.2.2.3 事故现场抢险救援指挥机构及职责

发生事故后，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事故类型和事故发生地点成

立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

指 挥：冯 华

副指挥：张 涛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孟志朋

职 责:

（1）按照事故应急救援总指挥的命令通知应急救援小组迅速集结

赶往事故发生地点。

（2）迅速评估事故现场安全状况，确定现场救援处置方案。

（3）检测观察事故现场动向，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事故的发生。

（4）检查抢险救援设施设备及安全保障情况，协调各抢险救援小

组之间的人力物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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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及时向总指挥汇报事故现场情况变化和应急救援的进展情况。

8.2.3 抢险救援组织及职责：

设现场抢险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技术专家组。

（1）现场抢险组

组 长：冯 华

成 员：张青琦 吴开齐 张佳佳 石宏宸

职 责：负责实施现场人员抢救和事故现场清理工作。

（2）医疗救护组

组 长：张 涛

成 员：孟志朋

职 责：负责伤员的紧急医疗救护工作。

（3）后勤保障组：

组 长：李红军

成 员：李宏飞

职 责：负责伤员运送、抢险物质设备供应、调配，保障电力通

信。

（4）技术专家组：由政府应急专家库成员、安监、公安、环保等

部门专家及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组成。

职责：负责提供事故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持，负责侦察、核实、控制

事故区域的边界和范围，并掌握其变化情况。

8.3 处置程序

8.3.1 信息报告

采石场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后，工作面的班组长→现场安全员→现场

总负责→应急救援指挥部，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的危害程度，

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

8.3.2 报警方式及程序

现场报警方式为电话报警，现场所有作业人员必须长期保持电话 24

小时畅通。

（1）当总负责受到现场发生火灾事故报警时，要问清事故发生的

时间、地点、范围、现场状况及人员遇险伤亡情况，并做好记录，随后

立即向公司主管安全副总报告，然后由副总向公司应急指挥部报告。

（2）公司应急指挥部接报后，总指挥命令启动火灾事故预案，并

通知指挥部成员限时到指挥部集合，迅速进行救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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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抢险组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及时赶往事故现场，积极抢救被

困人员。

8.3.3 响应分级

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可控性、救灾难度和影响范围，按照发生一般

（三 级）、较大（二级）、重大（一级）三级事故进行响应分级，分

别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8.3.3.1 响应分级标准

三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无人员伤亡、无人员被困事

故现场；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

要启动三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二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 1 人以上、3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 人受伤；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二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一级响应标准：公司事故发生，事故后 3人以上、10 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人死亡；经济财产损失在 50 万元以上、300

万元以下的，公司立即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并立即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

超过一级响应标准的，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请求支援。

8.4 处置措施

8.4.1 应急处置措施：

（1）若发生建筑类火灾时，现场内的人员紧急呼叫，先紧急报告

单位领导和有关部门，并稳定情绪，维护现场秩序，立即组织疏散和逃

生自救：①能见度好，鱼贯地撤离；②烟雾较浓，做好低姿撤离；③楼

房着火利用现场有利条件，快速疏散；④高层着火，冷静处置，不要跳

楼⑤自身着火，快速扑打，不能奔跑；⑥山林着火，人在上风处，并立

即开辟 24m 宽的隔离带。⑦保护疏散人员的安全，防止再入“火口”。

（2）根据火灾类型、地点、规模对现场内遇险人员，爆炸物质、

建筑破损程度，可燃物和有毒气体、液体泄漏等方面的情况勘查和检测。

（3）划定危险区域，调集相关力量，实施对危险区域的警戒，严

控人员进出；

（4）依据火灾和参战力量，装备（灭火器、水罐车）器材等情况，

运用有针对性的救援措施，实施遇险人员疏散与救生、防爆排险，控制

火势，疏散贵重物资，控制灾情发展等救援活动。

（5）适时调集或救援社会有关部门及武警消防（119）大队到场，

参与火灾事故的抢险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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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各级指挥人员要密切观察灾情或险情的发展和变化，必要时

果断采取“避”险措施，力避人员伤亡。

（7）处置任务完成后，要及时清点现场人员，器材和物资，必要

时，设立站岗或值班人员看护现场。

8.4.2 灭火器材型号及适用范围

（1）灭火器的型号：我国灭火器的型号由类、组、特征代号和主

参数四部分组成。其中，类、组、特征代号是用其代表性的汉字拼音字

母的字头表示，主参数是灭火剂的充装量。各类灭火器的型号见下表

（2）适用范围

①水型灭火器：主要适用扑救 A类物质，如木材、纸张、棉麻织物

等的初起火灾。

②空气泡沫灭火器：主要适用扑救 B类物质，如汽油、煤油、柴油、

植物油、油脂等的初起火灾；也可用于扑救 A 类物质如木材、棉花、纸

张等的初起火灾。对极性（水溶性）如四醇、乙醚、乙醇、丙酮等 B类

物质的初起火灾，只能用抗溶性空气泡沫灭火器扑救。

③干粉灭火器：主要适用扑救 B、C 类物质和电气设备的初起火灾。

ABC 型干粉灭火器也可以扑救 A 类物质的初起火灾。

④卤代烷、二氧化碳灭火器：主要适用扑救 B、C 类物质和带电设

备的初起火灾，如图书、档案、精密仪器、电气设备等。

⑤7150（即三甲氧基硼氧六环）灭火器：主要扑救轻金属，如镁、

铝、铝镁合金的初起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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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防洪防汛专项应急预案

9.1 事故风险分析

（1）雨季出现强降雨天气；

(2)排水设备设施不健全或未长期维护，导致无法使用；

(3)恶劣天气时采场未停工，冒险作业；

(4)应急措施不到位，出现洪灾时未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

(5)对危险危害认识不足，未及时组织人员撤离。

事故危害程度：

露天采石场在雨季强降雨天气存在雨水安全隐患。一旦未做好防洪

防汛准备，会影响矿山的基础设施和建设，破坏安全开采环境，严重时

可危及下方农田、建筑物，甚或危及人员生命安全。

9.2 应急指挥机构及职责

9.2.1 应急组织体系

（1）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在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各

有关职能科室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迅速、高效、有序开展。

（2）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由公司应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担任，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到位时，由主管安

全生产的副总代任。副总指挥由主管安全生产副总担任。成员由各主管

副总及各职能科室和生产部门负责人组成。

（3）事故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事故发生报警后，应急领导小组

组长根据事故发生的单位及事故类型成立。由主管安全生产的副总担任

（兼），生产单位的负责人担任副指挥。成员由事故单位的主管人员及

公司职能部门相关人员组成。

（4）应急救援抢险队伍。由生产部门安全负责人担任队长，队员

由各生产岗位精选骨干人员组成，下设 3 个应急救援抢险组，组织由相

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技术专家组由公司技术人员及社会有关机构专

家组成。

9.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和抢险组织

9.2.2.1 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人员组成和职责

总 指 挥：冯 华

副总指挥：张 涛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孟志朋

总指挥职责：负责应急救援指挥、调度，发布抢险救援命令，向

上级汇报事故发生及处理情况。对特殊情况进行紧急决断。

副总指挥职责：负责协助总指挥做好应急救援的组织、抢险工作，

落实总指挥发布的救援命令。

指挥部职责：

（1）组织预案的演练，及时对预案进行修订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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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生事故时及时组织应急救援行动的有序开展；

（3）及时准确报告生产安全事故事件；

（4）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5）做好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

9.2.2.2 应急救援指挥部办公室

公司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是应急指挥部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公司行

政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行政办主任沈道宏兼任。

应急办公室及主任职责：

（1）负责应急准备、信息报送、联络协调各职能部门。

（2）负责与外界沟通、引导公众舆论。

（3）积极参与应急预案的演练和预案的修订与完善；

（4）建立健全应急管理资料档案。

9.2.2.3 事故现场抢险救援指挥机构及职责

发生事故后，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事故类型和事故发生地点成

立现场抢险救援指挥部。

指 挥：冯 华

副指挥：张 涛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职 责:

（1）按照事故应急救援总指挥的命令通知应急救援小组迅速集结

赶往事故发生地点。

（2）迅速评估事故现场安全状况，确定现场救援处置方案。

（3）检测观察事故现场动向，防止事故扩大和次生事故的发生。

（4）检查抢险救援设施设备及安全保障情况，协调各抢险救援小

组之间的人力物资配合。

（5）及时向总指挥汇报事故现场情况变化和应急救援的进展情况。

9.2.3 抢险救援组织及职责：

设现场抢险组、医疗救护组、后勤保障组、技术专家组。

（1）现场抢险组

组 长：冯 华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职 责：负责实施现场人员抢救和事故现场清理工作。

（2）医疗救护组

组 长：张 涛

成 员：孟志朋

职 责：负责伤员的紧急医疗救护工作。

（3）后勤保障组：

组 长：李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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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员：李红飞

职 责：负责伤员运送、抢险物质设备供应、调配，保障电力通

信。

（4）技术专家组：由政府应急专家库成员、安监、公安、环保等

部门专家及公司相关技术人员组成。

职责：负责提供事故应急救援的技术支持，负责侦察、核实、控制

事故区域的边界和范围，并掌握其变化情况。

9.3 处置程序

9.3.1 信息报告

采石场一旦发生洪涝灾害事故后，工作面的班组长→现场安全员→

现场总负责→应急救援指挥部，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根据事故的危害程

度，决定是否启动应急预案。

9.3.2 报警方式及程序

现场报警方式为电话报警，现场所有作业人员必须长期保持电话 24

小时畅通。

（1）当总负责受到现场发生洪涝灾害事故报警时，要问清事故发

生的时间、地点、范围、现场状况及人员遇险伤亡情况，并做好记录，

随后立即向公司主管安全副总报告，然后由副总向公司应急指挥部报

告。

（2）公司应急指挥部接报后，总指挥命令启动洪涝灾害事故预案，

并通知指挥部成员限时到指挥部集合，迅速进行救援工作。

（3）各抢险组和有关单位负责人及时赶往事故现场，积极抢救被

困人员。

9.3.3 响应分级

根据事故严重程度、可控性、救灾难度和影响范围，按照发生一般

（三 级）、较大（二级）、重大（一级）三级事故进行响应分级，分

别启动相应级别应急预案，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工作。

9.5.3.1 响应分级标准

三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无人员伤亡、无人员被困事

故现场；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

要启动三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二级响应标准：矿山发生事故，事故后 1 人以上、3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 人受伤；经济财产损失在 10 万元以上、50

万元以下的，公司应急救援指挥部认为需要启动二级响应的事故灾害。

一级响应标准：公司事故发生，事故后 3人以上、10 人以下被困事

故现场；已经或即将导致 1人死亡；经济财产损失在 50 万元以上、300

万元以下的，公司立即启动一级应急预案，并立即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

超过一级响应标准的，上报县政府有关部门请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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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处置措施

（1）当出现排洪设施严重受损，出现边坡塌陷，或其他区域地质

状况异常，可能对矿区、下边公路、农田、尧柏公司办公生活区安全造

成重大威胁和危害时，应立即报告所属区域领导、矿山领导、公司突发

事件处置指挥调度中心、尧柏公司运行保障部，指挥中心应按程序向上

级政府部门和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生产副总汇报，同时，立即启动《镇

安县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2）应急救援应执行优先避免或减少人员伤亡的原则，如存在严

重环保和安全隐患，或事故发生突然、扩散迅速、涉及范围广、危害大，

应及时指导和组织员工和人民群众采取措施进行自身保护，必要时迅速

撤离危险区或可能受到危害区域。在撤离过程中，应积极组织员工和群

众开展自救和互救工作。

（3）各有关单位应根据各自的职责做好应急救援物资、装备和人

员的准备，服从指挥中心的统一调度指挥，及时报告有关信息。

（4）指挥中心视事故（灾害）情况和事态发展情况做好救援设备

设施、运输工具、医疗救护、矿山救护队的调度，保证反应及时、通讯

畅通、指挥得当、保障有力、救援有序；当局部区域有较大安全隐患时，

总指挥应及时发出停止生产活动和人员、财产、信息资料转移的指令，

当出现 3 人以上特大死亡事故时应停止全矿的生产活动。

（5）应急预案撤消后，公司安全生产小组协同尧柏公司环安部，

对应急预案执行全过程进行检查，评估受灾损失情况，并形成书面评估

报告，督促各受灾单位做好安全、环保设施的维修，并尽快恢复生产；

当出现人员伤亡事故时，指挥中心应组织有关部门妥善做好善后工作。

镇安县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

2019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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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现场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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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坍塌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1.1 事故风险分析

1.1.1 坍塌事故可能造成的事故类型

主要包括采石场首采区顶部覆土层坍塌、边坡坍塌、工作台阶坍塌、

料堆坍塌事故等类型。

1.1.2 可能发生事故的区域、地点

坍塌事故主要方式在首采区、工作台阶、装车现场。

1.1.3 事故可能发生的时间、范围、严重程度

（1）坍塌事故多发生在台阶伞檐未处理、暴雨冲刷、爆破震动、

机械振动等因素后；

（2）由于坍落物自重大，作用范围大，往往受害人员多，后果严

重，容易造成重大或特大人身伤亡事故。

1.1.4 事故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首采区顶部范围出现裂缝、掉土渣，开采台阶出现裂缝、掉渣并伴

有响声，料堆因铲装不合理，出现底部空洞并出现整体向下滑动现象。

1.2 应急工作职责

1.2.1 坍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冯 华

副组长：张 涛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孟志朋

1.2.2 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了解掌握事故现场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在上级应

急指挥机构到场前负责指挥和组织现场抢救；

(2)副组长负责协助组长开展应急抢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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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小组长负责组织班组人员开展抢救工作；

（4）安全员负责维护现场秩序，保护事发现场。

1.3 应急处置

1.3.1 应急处置程序

事故现场人员应立即报告现场安全员、现场总负责及现场应急处置

小组，现场负责人及应急处置小组根据事故的大小和发展态势，在 1小

时内向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永乐镇政府及镇安县应急管理局汇

报，并同时启动本单位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当事故超出本单位应急处

置能力时，应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上级单位请求支援。

1.3.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1)当作业现场安全员、管理人员、作业人员等发现岩层开裂、台

阶有裂纹、山体异常声响时，应立即汇报现场总负责，并立即停止作业，

快速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

(2)发生坍塌后，造成人员被埋、压得情况下，应保护好现场，在

确认不会再次发生同类事故的前提下，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抢救伤员；

(3)当少部分土方、作业面、料堆坍塌时，应立即组织人员用铁锨

进行挖掘救援，注意不要伤及被埋人员；当发生较大土石方坍塌、造成

较大安全事故时，由现场最高级别的应急救援领导统一领导和指挥，各

有关部门协调作战，保证抢险工作有条不紊进行。要采用吊车、挖机进

行抢救时，现场要有指挥和监护，防止机械伤及被埋人员；

(4)当发现有人受伤时，拨打 120 向协议救援医院联系，详细说明

事故地点、严重程度、联系电话，并派人到路口接应。

1.3.3 应急救援联络电话

镇安县医院：0914-533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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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安县应急管理局：0914—5339160

永乐镇政府：0914--5322415

镇安县政府：0914--5322312

事故报告基本内容：事故发生的单位名称、性质、地址；事故发生

的时间、地点；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涉险人数等。

1.4 注意事项

（1）在进行现场救护前，应对现场进行评估，如有再次发生坍塌

危险时，应先进行支护或采取其他加护措施，以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2)详细全面的了解塌方事故发生的经过，了解现场中原有人数、

被困人数情况；

(3)应急救护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必须佩戴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听从

指挥，不冒险蛮干；

（4）备齐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如车辆、吊车、担架、氧气袋、

止血带、通风设备等；

(5)当核实所有人员获救后，应保护好事故现场，等待事故调查组

进行调查处理。

2、高处坠落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2.1 事故风险分析

2.1.1 高处坠落可能造成的事故类型

根据高处作业者工作时所处的部位不同，高处作业坠落事故可分为

临边作业高处坠落事故、攀登作业高处坠落事故、悬空作业高处坠落事

故、操作平台作业高处坠落事故等类型。

2.1.2 可能发生的区域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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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处坠落主要发生在边坡外沿及检修设备顶端。

2.1.3 事故发生的可能时间、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

高处坠落多发生在清理边坡边部浮石等高处作业时，高处坠落事故

造成坠落人员身体摔伤，严重的可导致人员伤亡。

2.1.4 事故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高处、临边作业防护设施不齐全；安全带穿戴不规范；作业人员相

互配合不默契；作业人员未按规定佩戴劳动保护用品或存在缺陷等。

2.2 应急工作职责

2.2.1 高处坠落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冯 华

副组长：张 涛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孟志朋

2.2.2 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了解掌握事故现场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在上级应

急指挥机构到场前负责指挥和组织现场抢救；

(2)副组长负责协助组长开展应急抢救工作；

(3)各小组长负责组织班组人员开展抢救工作；

（4）安全员负责维护现场秩序，保护事发现场。

2.3 应急处置

2.3.1 应急处置程序

事故现场人员应立即报告现场安全员、现场总负责及现场应急处置

小组，现场负责人及应急处置小组根据事故的大小和发展态势，在 1小

时内向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永乐镇政府及镇安县应急管理局汇

报，并同时启动本单位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当事故超出本单位应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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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能力时，应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上级单位请求支援。

2.3.2 应急处置措施

（1）发生高处坠落事故后，现场人员应立即采取措施，切断或隔

离危险源，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次生伤害；

（2）应马上组织人员抢救伤者，搬开压在伤者身上的物体，立即

向现场负责人报告，要求救援；

(3)现场人员应做好受伤人员的现场救护工作，如受伤人员出现骨

折、休克或昏迷状态，应采取临时包扎止血措施，进行人工呼吸或胸外

心脏挤压，尽量努力抢救伤员；

(4)在伤员转送之前必须进行急救处理，避免伤情扩大，途中做进

一步检查，进行病史采集，以发现一些隐蔽部位的伤情，做进一步处理，

减轻患者伤情。转送途中密切观察患者的瞳孔、呼吸、血压等情况，有

异常时应及早做出相应的处理措施；

(5)当有人受伤严重时，应及时拨打 120 向当地急救中心联系，请

求紧急救援。

2.3.3 应急救援联络电话

镇安县医院：0914-5339120

镇安县应急管理局：0914—5339160

永乐镇政府：0914--5322415

镇安县政府：0914--5322312

事故报告基本内容：事故发生的单位名称、性质、地址；事故发生

的时间、地点；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涉险人数等。

2.4 注意事项

（1）当发生高处坠落事故后，应首先对呼吸道梗阻、休克、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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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血等伤进行处理，应先救命，后治伤；

(2)伤员运送应用担架，腹部创伤或脊柱损伤者，应卧位运送；胸

部伤者一般取卧位，颅脑损伤者一般取仰卧偏头或侧卧位；

(3)抢救失血者，应先进行止血；抢救休克者，应采取保暖措施，

防止热损耗；抢救脊柱受伤者，应将伤者平卧放在担架或硬板上，严禁

只抬伤者的两肩与双腿或单肩背运；

(4)备齐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如车辆、医药箱、担架、氧气袋、

止血带、通讯设备等；

(5)应保护好事故现场，等待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

3、爆破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3.1 事故风险分析

3.1.1 爆破事故可能造成的事故类型

采石场爆炸事故类型主要有炸药爆炸，具体类型为早爆事故、拒爆

事故、迟爆事故、盲炮处理不当造成的事故等。

3.1.2 可能发生事故的区域、地点

爆破事故主要发生在爆破警戒线范围之内。

3.1.3 事故可能发生的时间、严重程度和影响范围

爆破事故常发生在爆破前火工品保管不当；爆破中人员未撤离至警

戒范围之外；爆破药量计算失误出现爆破飞石；爆破后盲炮处理不当、

炮烟未散尽进入现场等。

爆破通常伴随发热、发光、震动、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等现象，具有

很大的破环作用，分直接的破坏和冲击波破坏。爆破时猝不及防，可能

仅在一秒钟内爆炸过程就会结束，设备损坏、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等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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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损失也将在瞬间发生。

3.1.4 事故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爆炸事故发生前，多是存在管理漏洞，如有消防隐患、火工品附近

有明火出现、看守人员思想情绪不稳定、起爆器材质量问题、起爆网络

未联通、爆破人员无证上岗、边钻孔边装药、盲炮处理不完全、残眼打

钻等违章操作和私藏炸药等征兆。

3.2 应急工作职责

3.2.1 爆破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冯 华

副组长：张 涛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孟志朋

3.2.2 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了解掌握事故现场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在上级应

急指挥机构到场前负责指挥和组织现场抢救；

(2)副组长负责协助组长开展应急抢救工作；

(3)各小组长负责组织班组人员开展抢救工作；

（4）安全员负责维护现场秩序，保护事发现场。

3.3 应急处置

3.3.1 应急处置程序

事故现场人员应立即报告现场安全员、现场总负责及现场应急处置小

组，现场负责人及应急处置小组根据事故的大小和发展态势，在 1小时

内向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永乐镇政府及镇安县应急管理局汇

报，并同时启动本单位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当事故超出本单位应急处

置能力时，应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上级单位请求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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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现场应急处置措施

(1)当爆炸事故发生后，发现人员应立即汇报给现场总负责，对事故

现场进行警戒；

（2）根据事故现场情况，判断是否可能发生再次爆炸，将所有人员

撤离至安全地带；

（3）当爆炸引起建筑物发生坍塌，造成人员被埋、被压的情况，应

在确认不会再次发生同类事故的前提下，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抢救受伤人

员；

（4）当发现有人员受伤时，拨打 120 急救电话联系，详细说明事故

地点、严重程度、联系电话，并派人到路口接应。

3.3.3 应急救援联络电话

镇安县医院：0914-5339120

镇安县应急管理局：0914—5339160

永乐镇政府：0914--5322415

镇安县政府：0914--5322312

事故报告基本内容：事故发生的单位名称、性质、地址；事故发生

的时间、地点；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涉险人数等。

3.4 注意事项

（1）在进行现场救护前，应对现场进行评估，如若有再次发生爆

炸时，应先进行排爆；有建筑物再次坍塌危险时，应先进行支护或采取

其他加固措施，以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2)应了解现场中原有人数、现未抢救出来人数；

(3)应急救护人员进入事故现场必须佩戴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听从

指挥，不冒险蛮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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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备齐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如车辆、担架、氧气袋、止血带、

通讯设施等；

(5)当核实所有人员获救后，应保护好事故现场，等待事故调查组

进行调查处理。

4、机械伤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4.1 事故风险分析

4.1.1 机械伤害事故可能造成的事故类型

机械伤害事故类型主要是在使用机械中，易发生撞伤、碰伤、绞伤、

夹伤、打击、切削等伤害。

4.1.2 事故易发生的区域、地点

机械伤害主要发生在机械设备使用、维修过程中。

4.1.3 事故可能发生的时间、危害程度及影响范围

机械伤害发生在设备使用、维修过程中。可能会造成人员手指绞伤、

皮肤裂伤、断肢、骨折，严重的会使身体被卷入轧伤致死，或部件、工

件飞出，打击致伤，甚至会造成死亡。

4.1.4 事故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机械设备存在安全隐患，经常带病工作，设备发出异常声音；安全

防护装置不健全或形同虚设；修理、检查机械时，未断电检修，电源处

未悬挂警示牌等；违章作业，随便进入危险作业区；不熟悉操作规程，

无证上岗，安全意识差等。

4.2 应急工作职责

4.2.1 机械伤害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冯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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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张 涛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孟志朋

4.2.2 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了解掌握事故现场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在上级应

急指挥机构到场前负责指挥和组织现场抢救；

(2)副组长负责协助组长开展应急抢救工作；

(3)各小组长负责组织班组人员开展抢救工作；

（4）安全员负责维护现场秩序，保护事发现场。

4.3 应急处置

4.3.1 应急处置程序

事故现场人员应立即报告现场安全员、现场总负责及现场应急处置

小组，现场负责人及应急处置小组根据事故的大小和发展态势，在 1小

时内向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永乐镇政府及镇安县应急管理局汇

报，并同时启动本单位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当事故超出本单位应急处

置能力时，应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上级单位请求支援。

4.3.2 现场处置措施

（1）当发现有人受伤后，应立即关闭运转设备，现场人员立即向

周围人员呼救，同时向现场负责人报告；

（2）立即对伤者进行包扎、止血、止痛、消毒、固定等临时措施，

防止伤情恶化；

（3）如有断肢等情况，及使用干净毛巾、手绢、布片包好，放在

无裂纹的塑料袋或胶皮带内，袋口扎紧，在口袋四周放置冰块、雪糕等

降温物品，不得在断肢处涂酒精、碘伏及其他消毒液；同时派人拨打 120

与急救中心联系，详细说明事故地点、严重程度、联系电话，并派人到



- 98 -

路口处接应，断肢随伤员一起运送；

(4)如受伤人员出现骨折、休克或昏迷状况，应采取临时包扎止血

措施，进行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尽力抢救伤员。

4.3.3 应急救援联络电话

镇安县医院：0914-5339120

镇安县应急管理局：0914—5339160

永乐镇政府：0914--5322415

镇安县政府：0914--5322312

事故报告基本内容：事故发生的单位名称、性质、地址；事故发生

的时间、地点；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涉险人数等。

4.4 注意事项

（1）机械外伤一般直接损伤有时并不严重，但是由于伤后抢救处

理不当，往往会加重损伤，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2)重伤员运送应用担架，腹部创伤及脊柱损伤者，应用卧位运送；

胸部伤者一般取卧位，颅脑损伤者一般取仰卧偏头或侧卧位；

(3)抢救失血者，应先进行止血；抢救休克者，应采取保暖措施，

防止热损耗；

(4)备齐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如车辆、医药箱、担架、氧气袋、

止血带、通讯设备等；

(5)应保护好事故现场，等待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

5、自然灾害事故现场处置方案

5.1 事故风险分析

5.1.1 自然灾害事故可能造成的事故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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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事故类型主要是强降雨、大风、雷击、地震等自然灾害时，

产生的山洪、泥石流、滑坡体等现象，引发的建筑物、矿山生产设施损

毁，以及人员的掩埋、淹溺、电击等危及生命的安全危害。

5.1.2 事故易发生的区域、地点

矿山作业现场及山下附近的生活区、居民点。

5.1.3 事故可能发生的时间、危害程度及影响范围

自然灾害多发生在强降雨等恶劣气候中。可能会造成人员掩埋、淹

溺、灼伤、断肢、骨折，严重的会造成死亡。

5.1.4 事故前可能出现的征兆

出现强降雨天气时，大量雨水向低洼、山沟处汇聚，超出排洪设施

的排泄能力，肆意泛滥溢流，监测人员预见能力不强，未提前预警及组

织人员及时撤离。

5.2 应急工作职责

5.2.1 机械伤害事故现场应急处置小组

组 长：冯 华

副组长：张 涛

成 员：张青琦 石宏宸 张佳佳 吴开齐 孟志朋

5.2.2 工作职责

(1)组长负责了解掌握事故现场情况，及时向上级汇报，在上级应

急指挥机构到场前负责指挥和组织现场抢救；

(2)副组长负责协助组长开展应急抢救工作；

(3)各小组长负责组织班组人员开展抢救工作；

（4）安全员负责维护现场秩序，保护事发现场。

5.3 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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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应急处置程序

事故现场人员应立即报告现场安全员、现场总负责及现场应急处置

小组，现场负责人及应急处置小组根据事故的大小和发展态势，在 1小

时内向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永乐镇政府及镇安县应急管理局汇

报，并同时启动本单位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当事故超出本单位应急处

置能力时，应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及上级单位请求支援。

5.3.2 现场处置措施

（1）自然灾害处置以防、撤为主，不得冒险救援，天气异常时要

加强监测预警工作；

（2）当出现强降雨天气时，应马上停止施工，组织人员及时撤离

现场至安全地带，并立即向下方工业区、居民点示警；

（3）如因撤离不及时而导致人员淹溺时，应确定在安全的情况下

实施抢救，将受伤人员转至安全地带后实施急救措施；

（4）出现人员淹溺致昏迷、休克状态时，应立即将受伤人员立起

倒置，控出腹腔内积水，清出口、鼻腔内异物，实施人工呼吸急救；同

时派人拨打 120 与急救中心联系，详细说明事故地点、严重程度、联系

电话、受灾道路状况等，并派人到路口处接应；

(5)如受伤人员出现皮肤裂伤、骨折、休克或昏迷状况，应采取临

时包扎止血措施，进行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尽力抢救伤员。

5.3.3 应急救援联络电话

镇安县医院：0914-5339120

镇安县应急管理局：0914—5339160

永乐镇政府：0914--5322415

镇安县政府：0914--532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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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报告基本内容：事故发生的单位名称、性质、地址；事故发生

的时间、地点；事故已经造成或可能造成的伤亡、涉险人数等。

5.4 注意事项

（1）落实天气预报专人负责监测管理，及时传达暴风雨预警信息；

(2)遇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下、屋檐下等危险地方避雨，强雷电

天气尽量不要使用手机；

(3)抢救灾害人员进行抢险救援时必须佩戴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听

从指挥，不冒险蛮干；

(4)备齐必要的应急救援物资，如车辆、抽水设备、编织袋、氧气

袋、止血带、担架、照明设备、雨具、通讯设备等；

(5)洪涝过后，尽快监测施工现场各类安全设施、安全防护，尤其

应检查顶部山体、平台边坡等可能出现坍塌的部位，并及时予以纠正。

镇安县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

2019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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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部分

附件一:应急救援物资

名称 单位 数量 存放位置 责任人

挖掘机 台 3 矿山现场 吴开齐

装载机 台 1 矿山现场 李宏飞

自卸车 辆 2 矿山现场 王涛

水罐车 辆 1 矿山现场 李红军

手电 把 8 库房 张 涛

铁锨 把 12 库房 张 涛

水管 米 100 库房 张 涛

消防沙 M³ 3 库房外场地 张 涛

灭火器 罐 8 库房 孟志朋

雨衣 件 12 库房 孟志朋

雨靴 双 12 库房 孟志朋

注：应急物资管理人员联系方式如附件二表二。

附件二：应急救援电话联络单

表一 相关救援单位联系电话

1 巡警中心 110

2 消防救援 119

3 镇安县医院 5339120

4 庙坡村委会 13991407193

5 永乐镇政府 0914--5322415

6 镇安县政府 0914--5322312

7 镇安县应急管理局 0914--5339160

8 镇安县气象局 0914--5322048

9 镇安县经贸局 0914-5326395

10 镇安县环保局 0914-5322381

11 镇安县公安局 0914-5322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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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镇安矿山应急通讯联络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电话

1 冯 华 经 理 13369161868

2 张 涛 安全员 17793356651

3 吴开齐 现场管理 18292697208

4 张青琦 挖掘机司机 18735906428

5 石宏宸 挖掘机司机 17502981524

6 张佳佳 挖掘机司机 13839855831

7 李红军 洒水车司机 15291322239

8 孟志朋 安全员 17791719169

9 李宏飞 装载机司机 15002935576

10 佘建国 爆破员 18091312811

11 陈娟 爆破安全员 17793356652

12 罗世平 凿岩工 17891719169

13 沈明福 凿岩工 13839855832

14 汤亮 凿岩工 18392697208

15 周荣 凿岩工 17702981524

表三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应急通讯联络单

公司办公室电话：0914--5362501

序号 姓 名 职 务 电 话

1 姜 涛 总经理 15291928111

2 惠大军 副总经理 13991566895

3 陈 博 经理助理 18016950000

4 石生宝 工会主席 13991450999

5 张太权 工艺总工 15129098822

6 樊军文 电气工程师 13909168301

7 朱三军 工艺工程师 18709190293

8 余 洋 综合部副部长 13488306512

9 李文涛 运保部部长 13992462917

10 姚西登 财务部部长 18991417552

11 倪礼钰 工艺部部长 13991455193

12 邢显位 安环部副部长 13689143792

13 白世斌 设备技师 13991435685

14 蔡强 熟料工段长 13991428438

15 蔡前生 水泥工段长 13098239628

16 杨昭 发电车间主任 15291661114

17 毛家博 中控室主任 1399156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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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肖书稳 化验室主任 15229989350

19 李景民 电气工程师 15929653391

20 白凡 综合部副部长 15291898011

21 廖锦卫 综合部副部长 13468735600

22 同燕妮 财务部副部长 13992459311

23 陈霞 财务部部长助理 13992438280

24 王志海 工艺部副部长 18992467585

25 张兴龙 运保部副部长 13991509895

26 宁豪 运保部副部长 13991407501

27 陈宏 安环部副部长 13399149801

28 张丹 熟料车间副主任 13152256667

29 张琅 熟料车间副主任 18991470611

30 张明峰 水泥车间副主任 13637899577

31 寇文龙 水泥车间副主任 18792509688

32 刘永明 发电车间副主任 13289145885

33 常方艳 化验室副主任 13991430567

34 叶腾玉 中控室副主任 15291564381

35 田彬 质量工程师 13991433006

36 校鹏军 自动化工程师 13572355155

37 彭甜 工艺部部长助理 15394146700

38 张力 后勤主管 13991402386

39 惠德勇 人力资源主管 18391971348

40 张超 发电车间值长 18992473824

41 程芳琳 发电车间值长 18691889481

42 魏彬 发电车间值长 17384887111

43 蒋为军 综合部车辆主管 13389143790

44 吴宗能 小车司机 15686358858

45 崔珑瀚 小车司机 1859109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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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平面示意图

附件四：周边环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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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重点防护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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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救援与疏散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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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应急救援力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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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救护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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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内部评审意见表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内部评审意见

本预案编制符合标准要求，编制规范，内容全面。经公司评审提出修改建议，经

过修改后，报专家组评审，修改意见如下：

1、预案中有关表述数据核实：职工人数、 企业信息。

2、救援小组人员应具体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3、编制依据法律法规应更新最新版。

4、火灾应急救援应注明各类火灾对应的灭火器种类。

5、外部联络通讯应增设气象部门，以便汛期天气预测。

6、有关语句进一步推敲，表述正确性。

7、文本格式设置有不妥之处，应修正。

8、预案修改后报专家组评审。

评审组组长签字：

2019 年 月 日

评 审 小 组 成 员 表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签 名

姜 涛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 经理

惠大军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 副经理

陈 博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 经理助理兼综合部长

朱三军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 经理助理

石生宝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兼矿山协调员

李文涛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 运行保障部部长

倪礼钰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 工艺部长

冯 华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矿山 经理

张 涛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矿山 专职安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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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表

单位名称 镇安县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 机构代码 916110025563777374T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地 址

预案名称 商洛尧柏秀山水泥有限公司龙潭子水泥用灰岩矿山突发安全事故（灾

害）应急救援预案

风险级别 较大

预案制定单位（公章）

预案签署人 报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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